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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保险行业协会

江 西 省 保 险 学 会
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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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保监局副局长邹东山

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

会议由江西保监局办

公室主任熊伟主持。

4月 23日 ,中 国保监会在昌召开保险

公司分支机构分类监管座谈会,研 究讨论保

险公司分支机构分类监管制度的体系设计、

评价指标、方式方法以及相关政策和措施,

全面听取各方意见建议。会议由中国保监会

财会部牵头、中国保监会相关部门代表和有

关保监局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J

江西保监局秘书科科长张离、副
科长李海华分别就信息采编及报送和
公文写作向与会人员进行了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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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江 西保监局举办全省保险系统文秘培训

班,从 公文格式规范和信息写作两个方面对仝省文秘

队伍进行专题培训,要 求全省保险文秘工作者丬清形

势,把 握大局,切 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着 冖'培

养四个素质、提升四种能力、实现三个转变
”

,不 断

加强自身建设,为 促进全省保险业平稳较快发展作出

更大贡献。各保险公司省级分公司和省、市保险行业

协会办公室主任、文秘岗工作人员共约 6O佘 人参加

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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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贯彻新《保险法》,开创我省保险业新局面

备受瞩目的《
叩∷竽^茕 艹砰

国保险法》(修订案)已于2008年 2月 28日 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七次会议上审丬唧
aOOS年 10月 1日起实行。此次《保险法》的二次修订,既是我国保险

业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成果,更是硪涸保险业法制建设的新里程碑。对确保我国保险业安全、稳健运

L监管专业化水平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咖
∷
宥 两大 重 要 转 折 点 :一 是 1979年 的 复 业 ;二 是

敲茭者我国保险市场及保险制度发展的广度和深

臬险法制建设的成熟和完善,而 艮是我国社会主义

二的迅速发展,保 险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结构

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原 《保险法》已不能适

t修订,也成为大势所趋。

占合我国实际,回顾总结保险业发展历程的基础上,

于出现在公众面前。修改后的《保险法》在保护消

∶有了明确要求;在丰富保险公司组织形式,扩大保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个人责任上有了明确

构监管,完善退出机制,加大处罚力度上有了进一

,保险消费者权益将得到更有力的维护,保险市场

一定要结合自身实际,制定有针对性、有目的性、扎

勾容和实施意义做好培训工作,并利用多种渠道和

彻落实新修订的《保险法》作为当前和今后的一项

重要任务抓紧抓好,不断开仓刂我省保险业发展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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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法 经 营 合 规 发 展 一 学习贾彻粼 保险法》,开创我省保险业新

局面

/01/江西保监局局长:张兴

擞 饔 之 声 砌 cⅢ 砌 细 s” '岬

保险业又好又快发展的法律保障

/04/中国保监会主席:吴定富

以粼 保险法》为契机 加 快推进保险业改革发展

/06/中国保监会副主席:魏迎宁

监 管 进 行 时 砌 o″ ″枷 肋 苫 s加

张兴局长出席人保寿险江西省分公司一季度经营形势

分析会幻:

张兴局长赴民生人寿江西分公司调研伺8

张兴局长赴中银保险江西分公司调m/o8

江西保监局召开
"科

学监管 攻 坚克难
"主

题实践活动

会议锯

江西保监局联合相关部门出台促进汽车消费的意见∷o8

江西保监局加强人身险省级分公司监管 r,q

江西保监局正式启用辖内保险机构和高管人员管理信

息系统/oq

江西保监局出台法律审核内部规程 tlg

江西保监局积极开展保险宣传日活动/oq

江西保监局举办全省保险系统文秘培训班门9

江西保监局创新举措做好保险机构第二次经济普查

工作⒛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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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保险法》第二次修订的立法精神

叫0粼 保险法渥 点加强了对被保险人利益的保护n6

粼 保险法漱 身保险中规定了对被保险人利益的特别保护/17

粼 保险法》关于保险市场准入方面的变化/17

粼 保险法滩 保险公司业务范围方面的变化/18

胍 保险法濉 拓宽保险资金运用渠道上的变化/18

胍 保险法》关于偿付能力监管的修改和完善/18

胍 保险法》对于加强保险行业自律管理问题的体现/19

学 术 探 讨 x9J。 勐 〃 ‰ rJo

《保险法)彦订的背景、重点和意义

汔3/辜胜阻 易文

秉焦WKK保 险法》拟枷珈肋。光口m助

浙江保监局汤学斌副局长一行就加强协会建设莅临省

行协调研″o

江西省保险行业协会组织员工开展形式多样的学习实

践科学发展观活动/lo

《保险法漉 订及其对保险公司的影响%

聚焦胍 保险法》五大特点/32

投保人您知道自己的新权利吗?/35

法 制 园 地 助 狲 J勿 ″ Ⅱ

Ⅱ
江西省首例保险合同纠纷案经快速调解处理结案川

江西省保险行业协会召开全省银邮自律委员会会讽q1

提升营销员素质 促 进保险业发展

江西保险行业协会营销员信息化管理纪实/12

专 家 解 读 劭 ″口″ 砌 屁 DjJ

对现行《保险法》进行修订完善,是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切 实保

护被保险人利益,夯实诚信基础,加

强和改善保险监管,防 范和化解行

业风险,促 进保险业持续平稳健康

发展的必然要求。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中 国保险法制

将逐步完善,逐 步走向专业化、国际

化、现代化,为中国保险业的发展提供

了积极的支持和推动。中国的保险业

走过了不平凡的三十年,站在新的历

史时期,我们相信中国的保睑法制会

更完善,中国保险业未来的岁月会更加美好!

保险法制建设三十年

/3,/华 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吴弘

保 险 知 识 :J。 栩 ″ 助 J勐 j中国保监会法规部杨华柏博士解读新保险法

《保险法滟 订的背景/15

《保险法肜 订在章节结构、法律条文上的变化/15

《保险法濉 订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内容/15

保险法的起源和发展

/00/佚名△

旧保单是否适用新保险法佴f

实务经纬 mJ肠 挽 吻

新保险法与财产保险理赔

/zIγ赵华栋

胍 保险法》翱、m肋"助

《保险法》重要条文新旧对照/oo

公告 仂馏cJ。

公告胛/zO/何文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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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险业叉好又■Rh=曰 "法 徉仔脖
□ 中国保监会主席:吴定富

⒛09年 2月 ⒛ 日,十一
属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

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

修订草案。新修订的《保险法》将于今年 10月 1日起实

施。这次对《保险法》进行系统性修订,不仅是我国保险

法制建设的一个重大事件,也 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法律体系的一个重要举措,必 将对全面提升保险业法治

水平、促进保险业又好又快发展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新修订的《保险法》颁布实施的重要意义

19%年 ,我国第一部《保险法》颁布实施。⒛02年 ,

根据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承诺对保险业的要求,对 《保险

法》作了第
一

次修订。此次对《保险法》的修订,吸收了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在保险业改革发展中积累起来的

宝贵经验,针对保险业发展站在新起点、进入新阶段的

实际,对 行业发展和保险监管作出了许多新规定,进 一

步完善了商业保险的基本行为规范和国家保险监管制

度的主体框架,对促进保险事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为推动保险业改革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法制基础。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形成良好的法制环境是完善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实现保险业又好又快

发展,有赖于良好的制度基础和法律环境。近年来,在

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我国保险业改革发展取

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保险市场体系、经营主体、行业服务

能力和监管水平发生积极而深刻的变化,在探索中国特

色保险业发展道路上迈出了坚实步伐。同时也应看到,

我国保险业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基础比较薄弱,功

能作用发挥不够充分。新修订的《保险法》立足保险业

实际,将 近年来形成的有效做法和改革经验上升为法

律,为保险业科学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和法律保障。

推进国家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发展各类金

融市场,形成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营形式、结构合理、功

能完善、高效安全的现代金融体系
",并

强调
"提

高保险

业竞争力
"。

国务院出台的 《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

干意见》,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出发,对保险业改革发展

作出全面规划,进一
步明确了保险市场改革发展的指导

思想、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并且指出要
"修

改完善保险

法
"。

此次对《保险法》的修订,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

导,对保险市场的
一些基本制度和原《保险法》的重要章

节、条文作了较大的调整和补充,体现了国家大力发展

保险市场的战略决策。

为解决保险市场出现的新问题提供法律依据。随

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金融体制改革的深

化,我国保险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行业发展中出现了
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原《保险法》己不能适应形势变化

的需要,如保险公司业务范围规定过窄、保险资金运用

制度安排有待完善、保险监管手段和措施授权不充分、

行政处罚手段薄弱、保险合同存在不足等。此次对《保

险法》的修订,在总结多年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有针对性

地作出制度调整,以便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较为明确的

法律依据。

为保险监管部门更好地履行职责提供法律保障。

随着保险市场不断发展,市场主体逐步增加,竞争日趋

激烈,违法违规行为和种类增多,保险监管机构的监管

职权和监管手段己不能适应维护保险市场秩序、保护被

保险人利益的需要。原《保险法》中没有明确规定保险

监督管理机构的职责,对其有权采取的监管措施规定得

也不够具体。其中,有关处罚部分的规定,无论在违法

行为界定还是在处罚形式和幅度上都比较薄弱。新修

订的《保险法》根据保险监管实践,明确了保险监管机构

的监管原则和监管职责,增加了保险监管机构的监管手

段和措施,为监管机构依法监管提供了必要保障。

《保险法》修订的主要 内容和基本精神  ③

与原法相比,新修订的《保险法》在保险合同法律规

范、保险行业基本制度、保险监管等方面进行了完善,进
一

步明确了
一些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加大了对违法行

为的责任追究。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坚持以人为本,更加注重保护被保险人利益。保护

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合法权益,是 这次 《保险

法》修订的重中之重。一是限制保险人合同解除权,约

束保险人抗辩权。明确保险人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期限,

设立禁止反言的规则。二是规范格式条款,保护弱势被

保险人。规定保险人对保险合同申的免责条款有提示

和明确说明的义务,免除保险人依法承担的义务和排除

被保险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的保险条款无效。三是明确

保险人理赔的程序和时限,以利于被保险人保险金请求

权的实现。四是在保险标的转让时,允许受让人成为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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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被保险人。

坚持科学发展,完善保险经营规则。新修订的《保

险法》进一
步规范了保险业务规则。一是扩大保险公司

业务范围。规定保险公司可以从事
"国

务院保险监督管

理机构批准的与保险有关的其他业务
"。二是拓宽保险

资金运用渠道。将原法规定的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

修改为买卖债券、股票、证券投资基金等有价证券,允许

保险资金投资不动产。三是完善保险公司市场退出机

制。根据企业破产法的有关规定,对保险公司破产的特

殊事宜作了规定。四是完善对保险中介的管理。对保

险中介部分进行了修改和完善,明确了保险兼业代理机

构、个人保险代理人的相关规定。

坚持防范化解风险,强化保险监管。一是明确保险

监管机构职责,强化监管手段和措施,包括监管谈话、调

查取证、查封涉案财产及其相应的延仲检查权等监管措

施。二是强化偿付能力监管,健全和完善偿付能力监管

制度。明确保险监管机构对偿付能力不足的保险公司

可以采取限制业务范围、限制向股东分红、限制增设分

支机构、限制高管薪酬等监管措施。三是完善公司治理

监管,健 全内控 与合规管理制度。对保险公司主要股

东、高管的资格条件作出明确规定。同时,明确保险公

司应当建立对关联交易的管理和信息披露制度,并规定

保险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管人

员不得利用关联交易损害保险公司利益。

坚持规范市场秩序,明确法律责任。一是强化保险

公司及其工作人员责任。规定保险公司高管人员执行

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法规或者公司章程而给公司造成

酬瀑灸置菩石蓄Υ懋瞀翦犁赘 1冕l惟毓霉骂翁蟊牮毳焉

措施。工是强化保险中介机构责任。对保险代理人、保

险经纪人及其从业人员在办理保险业务活动中的 10种

违规行为明确了处罚措施。三是强化保险监管部门工

作人员责任。明确对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从事监督管理

工作的人员的 7种 违规行为依法给予处分。

以实施新修订的《保险法》为契机 ,促进保险业

又好又快发展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当前和今后
一

个时期,保

险业要把贯彻落实新修订的《保险法》作为一项重要任

务抓紧抓好,努力促进保险业又好又快发展。

积极抓好新修订的《保险法》的学习宣传和贯彻落

实。一
是结合实际,制定宣传和学习的具体措施。保险

监管部门、各保险公司要加强对本系统、本单位学习宣

传新修订的《保险法》工作的指导,就《保险法》的主要修

改内容和实施意义做好培训工作。加强资源整合,利用

多种渠道和方式,积极扩大新修订的《保险法》的影响。

二是及时梳理己有洪规,做好各项规章制度与新修订的

《保险法》的衔接工作。根据新修订的《保险法》的有关

要求,在对现有法规制度进行系统清理的基础上,做好
"

废、改、立"工
作,在业务发展、公司管理、被保险人利益

保护、加强监管等方面,确保各项规章制度与新修订的

《保险法》保持一致。二是加强考核评估,形成注重实效

的工作落实机制。通过建立有效的考核与评估机制,确

保贯彻落实工作取得实效,努力形成层层落实、稳步推

进的长效工作机制。

加强和改进保险服务,切实保护被保险人利益。一

是按照新修订的《保险法》的要求,修改完善保险产品开

发流程与产品条款,进 一
步规范理赔程序,提 高理赔效

率。二是着力解决市场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完善保护

被保险人利益的工作机制,依法严肃查处损害被保险人

利益的违法违规行为。三是督促保险机构严格遵守新修

订的《保险法》,依法诚信经营,杜绝欺诈误导、恶性竞争

等不良行为,树立良好的行业信誉和社会形象。同时,加·

强信息披露,通过公众监督促进保险公司改善服务质量。

完善风险防范的制度机制,提高监管的科学性和有

效性。一
是加强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继续做好偿

付能力的动冷汾析,加强预警和处置。督促偿付能力不

足的保险公司采取增资扩股、发行次级债等方式补充资

本金,改善偿付能力。二是全面推进分类监管。以防范

风险为核心,将保险公司的风险状况进行分类,采取有

针对性的监管措施。三是加强保险资金运用监管。大

力推进保险资产托管,加强交易行为监督,加强风险排

查。督促保险公司以产品为基础构建投资组合,建立保

险产品设计、销售和投资的协调机制,切实加强资产负

债匹配管理。

发挥保险功能,服务和保障民生。一是积极发展
"三

农
"保

险。稳步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有针对性地发展多

种形式的涉农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二是大力发展责任

保险。充分发挥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进一
步扩大责任

保险试点范围,促进公众火灾、环境污染等相关领域责任

保险的发展。三是加快发展商业养老和健康保险。充分

发挥专业优势,积极拓展企业年金市场,积极参与医疗体

制改革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四是发挥资金融通功能,

支持国R经 济建设。鼓励保险机构合理配置各类债券的

比例,支持政府和企业融资。稳步推进保险机构以债权

形式投资交通、通讯、资源等基础设施项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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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斯《仔险法》为契机

加■R拄 进仔险业改革0曰
□ 中国保监会副主席:魏迎宁

今年 2月 28日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案),并将

于 10月 1日 开始施行。这是我国保险业的一
件大事,

是我国保险法制建设迈向完善和成熟的重要标志。新

《保险法》的颁布实施,必将对推进我国保险业的改革发

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良好的法制环境是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重要推动力之一。保险业作为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持续快速健康的发

展有赖于一
个良好的制度基础和法律环境。《保险法》

的修订,是完善保险市场规范发展的法制环境的必然要

求;是深化保险业改革,继续推动保险业又好又快发展

的迫切需要。

一、以人为本、监管为民,切实维护被保险人利益

坚持以人为本,充分认识并高度重视保护被保险人

利益,保险业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与支持,才

能真正实现做大做强、又好又快发展。坚持以人为本、

监管为民,是中国特色保险业最鲜明的特征。

《保险法》的修订,从保险业发展以人为本、监管为

民的宗旨出发,切实加强了对被保险人利益的保护。一

是明确保险活动当事人权利义务,增加对被保险人利益

保护的条款。例如,限制保险人合同解除权,约束保险

人抗辩权;规范格式条款,防止保险销售误导;明确规范

保险人理赔程序和时限,以利于被保险人保险金请求权

的实现等。二是严格保险公司的设立条件和高级管理

人员资格条件,进—
步完善保险行业基本制度。三是进

一
步明确法律责任,惩处侵害被保险人利益的违法行为。

近年来,在保险业长期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保险市

场也积累了一些矛盾和问题,突出体现为保险诚信建设

滞后,人 民群众普遍反映的
"销

售误导
"、"理

赔难
"等

问

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消费者对保险缺乏信任仍是保

险业发展的一
大制约因素。̌

当前和今后
一

段时期,保险业必须从战略的高度充

监 管 之 声

分认识保护被保险人利益的重要意义,认真贯彻实施新

《保险法》,更加注重保护被保险人利益。一是保险产品

的开发与保险条款要修改完善,进一
步规范理赔程序,

提高理赔效率。二是要通过强化市场行为监管和加强

诚信建设,从当前社会反映最集中的销售误导和理赔难

等问题入手,抓住重点,着力解决市场反映强烈的突出

问题,完善保护被保险人利益的工作机制,依法严肃查

处损害被保险人利益的违法违规行为。三是保险经营

机构要遵守新《保险法》,依法诚信经营,杜绝欺骗投保

人、拒不履行赔付义务、不正当竞争等违法行为,树立良

好的行业信誉和社会形象。同时,要加强信息披露,通

过公众监督促进保险公司改善服务质量。

二、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保险业持续健康发展

防范和化解风险,是保险业永恒的主题。新《保险

法》把加强和改进保险监管,防范和化解保险业风险作

为立法的重要内容,强化了保险监管和风险防范的制度

建设,为在当前经济发展遇到困难的情况下,积极做好

保险工作,战胜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促进保险业平稳健

叠翕曷蟊譬飞戛五霭寞骂萎霁鋈鬣L趸 曩翟霪霄鐾努
扬

监管,完善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三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监管,健全内控与合规管理制度;四是加强市场行为监

管,依法打击保险违法行为。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尚未见底,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也在不断加深,正 在形成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相互影

响、相互拖累的复杂局面。保险业作为开放力度大、市

场化程度较高的金融行业,面临多方面的挑战和不确定

因素。在这种情况下,要确保行业实现平稳健康发展,

就必须把风险防范工作摆在更加突出、更加紧迫、更加

重要的位置,贯彻和实施好新《保险法》,加强和改进保

险监管,切实防范保险市场风险,尤其是系统性风险。

要按照中央
"保

增长
"的

要求,紧密结合保险业实际,坚

持
"防

风险、调结构、稳增长
",重

点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监 管 之 声 口描簏嶷h袅

第一,加强和改进防范化解风险工作。一是建立健

全风险预警制度,及时排查风险隐患。二是防范风险传

递。三是建立和完善风险应急管理机制。四是及时进

行信息披露。同时,切实改进保险服务,着力解决好销

售误导、售后服务及理赔问题,提高保险消费者的满意

度,避免由保险服务不到位引发风险问题。

第二,着力推动保险业结构调整。一是按照突出主

业的原则,促进保险业务结构调整。以消费者需求为导

向,开发更多体现保险本质功能的保障型产湿l和期交产

品。二是促进销售渠道调整。合理利用和配置销售渠

道资源,充分发挥不同销售渠道的优势,改变过分依赖

某
—

类销售渠道的状况,逐步形成不同渠道互为补充、

共同发展的格局。二是促进资产结构调整。积极顺应

市场环境变化,进一
步调整保险资产配置,合理确定同

定收益资产、权益资产和流动资产的比例。

第三,采取有效措施,促进行业平稳增长。一是健

全反映市场运行状况的指标体系。加强统计信息工作,

抓住关键指标,建立起高效快速的信息采集渠道。二是

加强对市场的分析研究。定期分析保险市场运行情况,

掌握市场运行特点,科学预测市场发展趋势,及时发现

存在的问题。二是完善监管措施。针对发现的苗头性

问题,要充分利用精算制度、产品核准、投资渠道、窗口

指导等多种手段和方式,制定相应政策措施,引导市场

平稳健康发展。

三、拓宽服务领域、推动重点业务发展,服务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J 保 障民生、改善民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

要内容。服务和谐社会建设是时代赋予保险业的历史

使命和重要责任。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保险业要积极

参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 断扩大覆盖面,开拓新的服

务领域。新《保险法》从新形势新任务下,保险业服务和

谐社会建设的客观要求出发,为保险业进一
步拓宽服务

领域、完善服务体系、扩大覆盖甬i,促进保险业为经济社

会发展全局服务,为服务民生、改善民生和保障民生服

务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法律保障,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法律

环境。

(一 )促进经济增长,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为深化保险资金运用体制改革,推进保险资金专业

佗、规范化、市场化运作,提高保险资金运用水平,充分

发挥保险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新《保险法》适

当拓宽了保险资金的运用渠道,将原《保险法》规定的买

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修改为买卖债券、股票、证券投

资基金等有价证券;增加规定保险资金可以投资于不动

产。同时,兼顾安全和稳健的原则,为有效防范保险资

金运用风险,新《保险法》增加规定国务院保险监管机构

按照稳健、安全和保值增值的原则,制定保险资金运用

的管理办法。此外,还补充规定了:经国务院保险监管

机构会同国务院证券监管机构批准,保险公司可以设立

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以专业化运作保险资金。

党的十六属五中全会提出,要 "稳
步推进金融业综

合经营试点
"。

日前,一 些金融集团通过子公司实现了

银行、证券、保险的综合经营,需 要法律留出发展的空

间。新《保险法》规定保险业和银行业、证券业、信托业

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管理,保险公司与银行、证券、信托

业务机构分别设立,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同时,删去

原《保险法》关于
"保

险公司的资金不得用于设立证券经

营机构,不得用于设立保险业以外的企业"的
规定。

(二 )完善社会保障,大力提升人民保障水平

按照原有规定,保险公司的业务范围仅限于财产保

险、人身保险及其再保险业务。这一
规定已不能适应保

险业发展和国家养老、医疗体制改革的需要。目前,保

险公司的业务范围依据有关规定已有所拓展,如从事企

业补充保险受托管理业务,参与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新

型农+sl合作医疗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等。为适应现实需

要,新《保险法》规定,保险公司可以从事国务院保险监

管机构批准的与保险有关的其他业务。

保险业作为现代金融服务业,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

活息息相关,理应在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和改

善民生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加快保险业改革发展

有利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的保障

需求,保险业将继续把保障和服务民生作为工作的出发

点、着力点和落脚点,积极发展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业

务,不断拓展保险覆盖面,努力为和谐社会建设服务。

一是稳步发展
"三

农
"保

险。稳步推进政策性农业

保险发展,切实提高农业保险的服务水平,建立健全适

应我国
"三

农
"特

点的多层次、广覆盖的农村保险体系,

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二是大力发展责任保险。

继续深入推进责任保险发展,扩大试点覆盖范围,促进

重点领域责任保险的发展。着力完善交强险制度,不断

改进交强险理赔服务,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有力维护

广大投保人利益。三是加快发展商业养老和健康保险。

充分发挥专业优势,推动保险业参与新农合、城镇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计划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经办服务,更

好地发挥保险业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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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兴局长出席人保寿险江西省分公司一季度经营形势分析会
近日,张兴局长出席人保寿险江西省分公司一

季度

经营形势分析会并作重要讲话。张兴局长分析了江西

保险市场
一

季度业务经营情况,通报了江西保监局近期

开展的主要工作及下一
步工作重点,提出五点要求:一

是诚信经营,规范服务;二是要持之以恒地抓好合规经

营工作,增强合规意识,严格按照银邮自律公约的要求

开展业务;三是要积极配合保监局的检查及各地市行协

的自律检查:四是要因地制宜,积极探索新的发展道路,

实现跨越式发展,形成特色化经营;五是在做大做强的

同时坚持可持续健康经营。

张兴局长赴 民生人寿江西分公 司调研 龇
5月 5日 ,张兴局长赴民生人寿江西分公司调研。

在听取了民生人寿江西分公司的汇报后,张兴局长充分

肯定了民生人寿江西分公司取得的成绩,希望公司继续

坚持和发扬好的传统,进一
步加强诚信建设,勇担社会

责任;不断开拓创新,保持特色经营;同时要抓好内部管

瞿,进一步增强队伍凝聚力和竞争力,为江西保险业发

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近日,张 兴局长一
行赴中银保险江西分公司调研, 至 刂诚信服务、规范经营。二是依托银行客户品牌和a

在听取该公司今年的工作汇报后,张 兴局长提出三点 势 ,实现特色经营、创新发展。三是加强内部制度建设

要求:一是进一
步巩固在规范经营方面取得的成绩,做  和 人员培训,实现健康发展、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江西保监局召开
“
科学监管 攻坚克难

”
主题实践活动会议

近 日,江西保监局召开
“
科学监管 攻 坚克难

”
主

题实践活动动员大会,提 出四项要求,为 确保主题实

践活动抓紧、抓实、抓出成效,一 是要加强领导,明 确

责任,确 保主题实践活动的有序进行;二 是要精心组

织,月密部署,扎实深入地开展好各环节工作;三是要

加强宣传,营 造氛围,积 极营造全局上下浓厚的攻坚

克难氛围;四是要强化督导,务求实效,深入推动全局

各项工作。

近日,江西保监局与省商务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委

员会、省公安厅、省财政厅、省国税局、省地税局、省工

商局、银监局联合下发了促进江西省汽车消费的意见。

意见指出,要 积极发展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业务,

推动保险机构与汽车消费信贷机构进
一

步加强合作;

指定各单位相关职能处室负责人为联系人,建立促进

汽车消费部门联系制度,以交流意见、增进合作、协调

行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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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近期,江西保监局下发《关于进一
步加强我省人身

险公司省级分公司监管的通知》,对 省级分公司以下十

个方面的违法违规行为实行重点监管:一是对分支机构

违法违规行为不处理或处理过轻甚至包庇纵容;二是不

依法合规开展银邮业务;三是业务结构持续恶化;四是

对分支机构管控不力造成管控风险;五是未切实加强退

保、收付费等风险管控;六 是未及时、准确上报内审报

告;七是未按要求对内审部门自查和我局核查的有关事

项进行整改或反馈存在隐瞒或虚假陈述的;八是未做好

信访投诉△作;九是未严格执行《江西保监局监管联络

员制度》;十是不遵守各项行业自律公约维护行业利益。

对于上述违法违规行为,江西保监局将同时对负有领导

和管理责任的省级分公司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和部

门负责人等相关人员依法追究相应的领导或管理责任。

江西保监局加强人身险省级

西保 监局 正爿式启用辖 内保

近日,江西保监局正式启用保险机构和高管人员管

理信息系统,对辖内保险公司的各级机构、高管人员和

其他重要人员等信息实行电子化管理。一是通过系统

进行行政许可审批,要求各保险公司在报送纸质文档的

同时
一

并报送电子文档;二是按照系统分配杈限,要求

局内各处室做好非行政许可类机构和高管人员信息的

录入与维护。通过启用保险机构和高管人员管理信息

系统,江西保监局将全面、客观地掌握辖内保险市场的

机构和高管人员情况,进一
步加大对保险机构和高管人

员的审核和监管力度。

为进一
步推动新《保险法》学习宣传活动,江西保监

JE霪 窨趼         晷 璧孟荔霎叠

挂宣传标语、条幅以及布置新《保险法》宣传彩虹门,免

为进一
步提高依法行政水平,规范机关法律审核工

作程序,近 日,江 西保监局制定了《法律审核工作规程

(试行)》,对规范性文件、行政许可、行政处罚和非行政

监管措施等环节的法律审核及其备案要求进行了统一

近日,江 西保监局举办全省保险系统文秘培训班,

从公文格式规范和信息写作两个方面对全省文秘队伍

进行专题培训,要求全省保险文秘工作者认清形势,把

握大局,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着重
“
培养四个素质、

规范,明确了法律审核工作的流程、时限以及法律审核

与执法职能部门的职责等内容,以 进一
步强化法律监

督,防范法律风险。

费发放宣传折页,开展相关咨询活动;同 时要求行业协

会统
一

组织,选择报纸、网络、电视、电台等媒体至少各
一

家刊发新《保险法》宣传标语。

提升四种能力、实现三个转变
”
,不断加强白身建设,为

促进全省保险业平稳较快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各保险

公司省级分公司和省、市保险行业协会办公室主任、文

秘岗工作人员共约 60余 人参加培训。

江西保监局 出台法律审核 内部规程

江 西保 监局 积极 开展 佥宣传 日活动

经济普查工作
江西保监局采取三项举措确保保险机构经济普查

工作落实到位:一是下发《江西保险公司第二次经济普

查实施方案》,明确普杳工作的目标、任务、步骤和具体

要求;二是与辖内各保险公司省级分公司签订《江西保

险公司第二次经济普查责任书》,强化省分公司责任,要

求各保险公司省级分公司认真履行对所属分支机构普

杳数据信息的审核职责,确保普查数据真实准确;三是

召开普查培训工作会议,现场指导公司填报普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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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仔监局汤学澍Ξ刂局长-行 就加臼协全建汪茌临省行协泪研

5月 13日 ,浙 江保监局汤学斌副局长一
行在

江西保监局产险处处长周清、中介处副处长李小

锋等的陪同下 ,莅 临江西省保险行业协会就加强

和完善保险行业协会工作职能进行调研 。汤学斌

副局长一
行首先参观 了省行协办公职场和 电子化

考试 中心并听取 了省行协副秘书长文庆所作的工

作介绍 。

汤学斌副局长在与有关人员的座谈中指出,保险行

业协会作为业内
一

支不可或缺的力量,为我国保险业的

又好又快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江西省保险行业协会是

我国最早进行职业化改革的民间组织之一,在 许多方面

都走在全国前列,有 许多经验值得学习借鉴。希望通过

这次走访,加深友谊,互通有无,开启浙赣两省保险业交

流与合作的新篇章。

为加强协会全体工作人员对科学发展观内涵的深

刻认识和把握,加深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树立科学发

展的理念,形成科学发展的共识,江西省保险行业协会

紧紧按照中国保监会、江西保监局的安排部署,创新思

维,以多样化的方式组织协会全体工作人员深入学习实

践科学发展观。

一、坐下来学。

协会根据职业化改革后,员工队伍比较年轻这一
特

征。通过召开座谈会和处务会议的方式,组织全体员工

集中学习中组部编印的《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并通过

举办知识讲座和开展读书心得交流等活动,从根本上加

强全体员工对于科学发展观深刻内涵的认识和把握。

二、走出去学。

为结合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树典型,学先进,

协会组织全体员工观看了以全国模范检察官、河南省

舞钢市检察院反贪局原检察员霍新泰的先进事迹为原

型的爱国主义教育电影 《远山》,通 过观看爱国主义教

育电影的方式使全体员工心灵得到了净化和洗礼,思

想得到了教育和升华。也为协会全体员工进一
步理解

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在实践中学。

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开始后,协会党支部

把这一
活动作为进一

步深化思想教育,创新工作机制,破

解工作难题,提升工作水平的良好契机。协会根据 《江

西保监局开展
“
科学监管,攻坚克难

”
主题实践活动实施

方案》的有关要求,把保护消费者利益作为践行科学发

展观的重要体现,切实做到学
刁
∷
冬琛科学发展观与推

1扬

协会工作两不误、两促进。通过建立和完善保险合同纠

纷调解机制、加强保险消费者教育、强化营销员管理和

继续教育等举措切实维护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把党的

政治优势转化为保险业的发展优势,不断推进全省保险

行业健康快速发展。

江西省保险行业协会通过开展各种形式多样的主

题学习活动,不 仅进一
步增强了员工学习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也 加深了员工对如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

观的认识。统
一

了思想、转变了观念、明确了目标,为

更好发挥协会工作职能,服 务全省保险业发展打下了

坚实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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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例由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因保险合同返迁  委 员会在受理这起合同纠纷后,经过认真准备,耐心调

过程中,工作人员操作不当导致保险合冂发生篡改而引 解 ,终 于使合同纠纷双方达成一
致,妥 善化解了这起

发的⋯例长达半年的保险合同纠纷案件,在江西省保险  纠 纷。

J 行 业协会保险合同纠纷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下得到快速、   据 了解,为有效防止个别保险公司的不当拒赔或少

妥善处理,这也是该调解委员会成立以来调解的首例保  赔 ,同时也为防止个别保险消费者提出的不合理理赔要

险合同纠纷案件。 求,维护保险公ol和保险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江西省保

去年 8月 ,九 江一保险消费者赖女士发现 自己在  险 行业协会保险合同纠纷调解委员会在今年 3月 正式

某寿险公司购买的两份年金保险在从南京返迁至九江  挂 牌成立并开始I作 ,免费为我省保险合同纠纷进行调

后,由 于该公司工作人员操作不当导致红利提取方式  解 ,使保险消费者在除了通过法院诉讼和仲裁之外又多

发生篡改,在向公司提出要求恢复保单过程中,因各种  了
一

条解决途径。消费者与保险公司在保险埋赔方面

原因公司一直未能及时处理。赖女士为此向其省公 所 产生的争议和纠纷,如果未曾就同
一

事实申请诉讼或

司、总公司和保险监管部门进行了多次投诉并产生大  仲 裁,且不涉及保险精算标准及生命表等问题都可向调

量投诉费用,为 此要求该公司赔偿其有关损失。调解  解 委员会中请调解。

⒛∞ 年 5月 6日 ,江 西省保险保险行业协会召开  存 在销售误导,在销售银邮产品过程中对客户保证年收

JL省 银邮自律委员会会议。各寿险公司省级分公司分

管银邮副总经理出席会议,会议由省行协银邮自律委员

会主任孙明才主持。会议通报了 3月 z日 南昌机构银

邮自律检查情况,并对此次检查出现的重点问题和违约

情况进行了处理。同时通报了5月 4日 、5日 省稽查大

队对南昌市各银邮业务代理网点进行的市场巡查情况。

有些公司对基层管控不严,网点有反弹情况,主要是存

在销售误导、自制宣传牌及承诺给予银邮客户规定以外

的利益,如在站前西路支行网点承诺赠送伞、枕头、凉席

和在洪都支行、八
一

公园支行送油等。招行、建行网点

益和固定收益,并且说是同银行存款
一

样,利息随央行

加息水涨船高。农行、建行网点对钴售的银山b丿
y△

.~

不实宣传,说银邮产品是银行产湿l,不是保险产品,保|

是赠送等销售误导行为,并承诺给予返现金、赠送食用

油等保险合同以外的利益。

会议最后对银邮保险 自律稽查第三次现场检查

方案进行了讨论,根据省银邮自律稽查大队上半年工

作安排,决定于 5月 份对省级分公司银邮保险业务情

况、手续费及费用情况开展 自律检查,要 求各公司配

合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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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忏险行业协会莒销员信息化苜理绍舆

提升莒硝员表丘 促 Ⅱ仔险业0曰

第一百二十二条:个人保险代理人、保险代理机构

的代理从业人员、保险经纪人的经纪从业人员,应当具

备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资格条件,取得保险

监督管理机构颁发的资格证书。

本条是对个人保险代理人、保险代理机构的代理从

业人 员 、保 险 经 纪人 的 经 纪从 业人 员 的 资格 条 件 及 从 业

许可的规定,是《保险法》新增条文。

个人保险代理人、保险代理机构的代理从业人员是

具体从事保险代理工作的人员,根据保险人委托,向保

险人收取佣金,并在保险人的授权的范围内代为办理保

险业务。个人保险代理人的业务范围只限于代理销售

保险单和代理收取保险费,不得办理企业财产保险业务

和团体人身保险业务。保险经纪人的经纪从业人员也

是具体从事保险经纪工作的人员,是 基于投保人的利

益,为投保人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提供中介服务,并

依法收取佣金。个人保险代理人、保险代理机构的代理

从业人员以及保险经纪人的经纪从业人员从事的保险

中介业务都要求他们具备必要的保险专业知识和 良好

的职业道德,以防止出现误导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发

生到道德危险,如为了获取代理手续费或者经纪人佣金

向投保人夸大宣传保险产品的保险保障功能,或者向保

险人隐瞒保险标的存在的瑕疵等。为了维护保险中介

市场秩序,保护保险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本条规定,

个人保险代理人、保险代理机构的代理从业人员、保险

经 纪人 的经 纪从 业人 员的 资格 条件 及 从 业许 可证 必 须

进行严格管理。

一是应当具备国务院保险监督机构规定的资格条

件。资格条件包括从业人员行为能力条件、专业知识和

专业技能条件、道德品质或职业道德条件等。

二是取得保险监督管理机构颁发的资格证书。前

提是要已具备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资格条

件,不具备规定的资格条件的,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不得

发给其进行相关行为的资格证书。

三是个人保险代理人应当凭保险监督管理机构颁

发的资格证书从事保险代理活动。没有保险监督管理

机构颁发的资格证书不得从事保险代理机构。

为加强我省保险营销员管理,在江西保监局的领导

下,江西省保险行业协会自“ 年起就在营销员信息化

管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工作。目前,我省保险中介监管

信息系统、保险中介从业人员考试系统、保险行业信息

服务平台已基本建立,在服务行业发展中正发挥越来越

重要作用。

一、基本情况

1、保险中介监管信.息系统基本功能

(D网 上查询平台

保险中介监管信息系统(http∶肭i⒈circ.goⅥcn/)设有

查询平台专栏。公众可通过查询平台进入查询界面,进

入查询界面后,任意输入姓名、身份证件号码、资格证书

编号三个查询条件中的一
个,可实现对资格证书持有人

信息进行查询;任意输入姓名、身份证件号码、资格证书

编号、展业证编号四个查询条件中的一
个,可实现对营

销员身份进行查询。

(2)资 格管理

资格管理可完成证书生成、证书换发、证书变更、也

书补发、综合查询、资格换发与管理统计等日常管理,根

据保监会对农村营销员的管理要求,新系统新增了农村

营销员资格证书的生成、打印、查询、日常管理等功能。

(3)展 业证登记管理

实现行业协会通过互联网进行审核、注销营销员及

保险公司申请、注销展业证的功能。统计分析分为展业

情况统计、异动统计及登记情况统计三类,其中异动统

计记录了保险公司变更、换发、补发心注销展业证的数

量。系统对展业证实行全省统一编号规则,一人一
号,

实现全省集中统一
管理,有效的控制了营销员代理两家

公司或多家公司产品的现象。截止一
季度末,系统内我

省资格证书持有人人数为 1225乃 人,已 申请注册的保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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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VE两 会 行 动

险营销员为 48815人 。

(4)诚 信记录管理

诚信记录管理分为表彰奖励管理、违法违规管理、

投诉信息管理,并为行业协会提供了录入的功能,录入

的记录可在行业内公示。此项功能的设立为我省保险

营销员管理及诚信体系建设提供了平台基础。通过提

供给社会公众查询,以加大信息披露力度,加强社会监

督,树立行业形象。

(5)电 子档案管理

系统自动处理保险营销员自参加保险代理从业人

员考试以来的有关考试、资格证、展业证、培训、诚信等

方面的信息,形 成较为完备的保险营销员个人电子档

案,供有关各方查询之用。

(6)统 计分析

系统对资格考试情况与营销员队伍情况自动做出

记录。

以时间为生成条件,叮生成相应的情况报表。

2、保险中介从业人员考试系统基本功能

考试场次信息:用于安排考试场次,场次信息发布

(发布考试成绩)。

考试报名登记:报名登记用于考前报名录入考生资

料以及考后向考生发放考试成绩。

试卷管理:用于下载保监局中介处下发的考试试卷

及启封考试试卷。

Jζ看霪莒糍晏吞:恣、螽誓f箍琴系巍
消处理、强制交卷、座位交换、清场、撤消本场次考试安

排。通过这些功能,可以实现对考试现场同步管理。

考试统计分析:系统自动记录考试场次、考试结果

列表、考试统计列表、地区考试情况统计。

3、保险行业信息服务平台基本功能

由于保险营销员资格证管理、展业证管理等模块己

在保险中介监管信息系统中运行,所以服务平台主要用

于保险营销员的继续教育管理方面。保险行业信息服

务平台分为机构版与个人版(又称
"保

宝
")

保险行业信息服务平台个人版:保险从业人员继续

教育学习平台,可在线或离线使用,实时上传数据至机

构版,只需要
一

台电脑便可参加继续教育,极大的方便

了从业人员。

保险行业信息服务平台机构版:记录参加继续教育

的报名人数、开通学习人数,完成学习人数。根据个人

版实时上传数据记录每位学习人员参加继续教育的时

间,为展业证年审与资格证书换发提供依据。

二、存在的几个问题

1、保险中介监管信`息系统中资格证书持有人人数

与已申请展业证人数相差较大,其中有以下几个情况:

(1)存 在资格证书有效但并未申请展业证的情况

(含中介代理及社会人员);

(2)存在资格证书有效但未完成展业证年审的情况;

(3)存在资格证书过期导致不能申请展业证的情况;

(4)存在营销员流动导致展业证归属与资格证归属

不
一

致的情况:

(5)存在营销员脱落后其资格证信息或展业证信息

仍存在系统中的情况。

三、几点建议

1、建议清理部分历史数据,将保险中介监管信息系

统内⒛08年 4月 之前到期的资格证书数据进行注销处

理,以便管理。

2、由于展业证管理工作在保险中介监管信息系统

中进行,而系统并未完善展业证年审模块,所以展业证

年审只能将展业证先注销再申请,建议系统服务商尽快

完善展业证年审模块。

3、各会员公司应加强营销员证书管理工作:

(D各 会员公司应进一
步贯彻落实《江西省保险营

销员展业证管理办法》,加强保险营销员展业证管理,对

于新入司的持资格证书人员应及时申请展业证号;对于

离司人员应及时注销展业证号,实现系统内资格证与展

业证一一对应,做到系统内数据真实反映本公司营销员

情况。

(2)各会员公司系统专管员应充分使用好保险中介

监管信息系统,熟悉资格证书换发流程 (换发流程见附

件),在完成保险营销员每年的继续教育工作后,在证书

有效期届满前 30日 内及时在系统中提出证书换发申

请,以使我省营销员管理经常化、信息化、正规化。

13



两 会 彳亍动

保险中介监管信息系统

代理人资格证书换发流程

专管员在保险中介监管信息系统中进行到期查询 (提前 30天 )

通知营销员提交资料:换发申请表,原资格证帛,后续培训证朋∷,证件照两张

保险中介监管信息系统中提交申请

专管员将资∷料送|睬险行业协会

保险行业协会及保监局根据材料进行审核

审核通过后领取新资∷格证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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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VE专 家 解 读

《保险法》修订的背景

现行保险法是 19%年 制定的,

⒛Ⅱ 年为履行加入世贸组织承诺曾

作过部分修改。近年来,我国保险业

快速发展,保险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和

内部结构发-L了深刻变化,现行保险

法已不能完全适应当前保险业改革发

展的需要,在保险市场主体、保险公司

业务范围和资金运用渠道、监管手段、

保险经营行为规范等各方面都存在不

足,囚此,保险行业内外对系统修订保

险法的呼声很高。对现行《保险法》进

行修汀完善,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

展观,切实保护被保险人利益,夯实减

佶基础,加强和改善保险监管,防范和

化解行业风险,促进保险业持续平稳

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J

《保险法》修订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内容-ˉ

这次保险法修订中,总体指导思

想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规范保|殓

经营行为,加强改善保险监管,防范

金融风险,加强行业诚信建设,切实

保护被保险人利益,促进行业健康发

展,为构建社会主义和渚社会服务。

本次修汀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

个方面:一是加强对被保险灯 刂益的保

护,进=步 明确保险滔动当事'人、的权利、

义务;二是进一
步扩大保险公司经营范

围,拓宽保险资金运用渠道,完善保险

行业基本制度;三是明确保险监管机构

的职责,强化监管手段和措施;四是进

,/明确法律责任,打击保险违法行为。

中国保监会法规部

而华诎∷茁t∷西∷薮新∷《仔∷近艹∷》

J   卜 ^属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七次会

议 于 2OO9年 2月 28

日表决通过了修订

后的保险法。3月 2

「丨下午,中 国保监会

就新 《保险法》召开

专门的新闻通气会。

会后,法规部主任杨

华柏博士应中国保

险学会的邀请就新

保险法进行了解读。

如何更好的维护广大保

险消费者合法权益成为

此次 《保险法》修订的一

条主线。

《保险法》修订在章节结构、法律条文 L

的变化

本次保险法修订是全面性修

改。就章节而古,原保险法共八章,

新保险法仍为八章。章节上作以下

调整:原第五章保险业的监督管理、

第六章保险代理人和保险经纪人,

作顺序调整,改 为第五章保险代理

人和保险经纪人、第六章保险业监

忏管埋;第 二革中原笫二节财产保

险合同、第二节人身保险合同,作顺

序调整,改为第二节人身保险合同、

第工节财产保险合同。

就条文而言,原保险法共 158条 ,

新保险法共 187条 。具体雨言,本次

修订在原保险法基础上增加条文 49

个,删除原保险法条文⒛ 个,修改条

文 123个 ,保持不变的仅为 15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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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家 解 读

新《保险法》重点加强了对被保险人利益的保护

新保险法在规则完善和制度设计上特别注

意加强对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利益的保护,突出表

现为,明确规定,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

的合法权益是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的法定职责,在

保险合同方面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限制保险人合同解除权,增设保险合

同不可抗辩规则。

在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规定中,明确保险人

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期限,规定保险人自知道解除

事由起,超过 30日 不行使解除权的,其解除权消

灭;借鉴国际惯例,增设了不可抗辩规则,明确规

定自保险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2年 的,保险人不

得解除合同,即保险合同经过 2年 ,即为不可抗

辩,保险人不得再以投保人未履行告知义务为由

而解除合同。这有利于督促权利行使,稳定保险

合同关系,尤其是对于长期人身保险合同项下的

被保险人利益的保护意义重大。

此外,还借鉴了英美法上禁止反言制度,规

定保险人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知道投保人未如实

告知的情况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不得免除

其保险责任。这也减轻了投保人告知义务负担,

限制了保险人的抗辩权利。(新保险法笫 16条 )

二是规范格式条款,保护保险消费者利益。

保险合同主要体现为格式条款,由于保险人

拟定的格式条款可能对被保险人的权益产生不

利影响,新 保险法对此特别设立了
一些调整手

段。例如,对保险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

应当做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对 于

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订 立合同

时,保险人应当对投保人进行充分提示,并且进

行明确说明,没有进行提示或明确说明的,免责

条款无效。此外,本次修法,还借鉴我国合同法

有关规定,特 别增设
—

条关于保险格式合同中

特定条款无效的规定,即 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

担的义务或者加重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责任的条

款以及排除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依法

享有的主要权利的条款为无效条款。从保护投

保人、被保险人的利益角度,强化了对保险条款

内容的公平性和合法性要求。这对未来保险产

品的开发和保险条款的完善提出了很高的要

求。(新保险法第 19条 )

此外,在保险业法部分,设有原则规定,要求

保险公司应当
“
公平、合理地拟订保险条款和费率,

不得损害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合法权益,”
“
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约定和本法规定及时履行赔

偿或者给付保险金义务
”。(新保险法第 114条 )

三是明确规范保险人理赔的程序和时限,以

利于被保险人保险金请求杈的实现。

针对实践中存在的理赔难问题,《保险法》草

案进一
步明确和规范了理赔程序和时限,具体体

现为:首先,被保险人索赔时,保险人认为被保险

人等提供的有关索赔请求的证明和材料不完整

的,应当
“
及时

一
次性书面

”
通知被保险人等补充

提供,从而可以避免保险人以此为由拖延理赔。

其次,保险人在收到索赔申请后,除另有约定外,

应当在 30日 内做出核定,并应将核定结果书面

通知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督促保险公司及时

受理索赔,及时核定责任。此外,保险人收到索

赔请求后,对不属于保险责任的,应当向被保险

人或者受益人发出拒赔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

这有利于明确权利义务关系,解决实际纠纷。(新

保险法第 ”、⒛、妍 条)

四是保险标的转让时财产保险合同效力的

承继和延续

原保险法规定,保险标的的转让,应当通知

保险人,经保险人同意继续承保后,依法变更合 (糍

同。长期以来,当保险标的发生转让时(例如二

手车买卖),受 让人能否享受原保险合同的保

障,有不同理解,一直存在争议,有的认为这一

规定过于烦琐,增加社会成本。新保险法借鉴

国外相关立法,将受让人继受取得保险合同的

权利义务作为
一

般原则,明确规定:保险标的转

移后,受让人承继被保险人的权利和义务。同

时对被保险人设定通知义务,保险人接到通知

后,可以选择解除合同或调整保险费;未及时通

知保险人的,因转让导致危险程度增加而发生

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责任。这个制度设

计,逻辑清楚,平衡各方关系,尊重契约 自由和

特别法规定,减少社会成本,方便被保险人,对

被保险人利益的保护周全。(新保险法第 49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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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家 解 读

新《保险法》关于保险市场准入方面的变化

保险公司的质量直接涉及广大投保人、被保

险人和受益人的利益。本次修订进一
步严格保险

市场的准入条件,从 四方面增强了准入监管的力

度:一是,增加对主要股东资质的要求;(新保险法

第铌条)二是强化了对保险公司实缴货币资本的

要求;(新保险法第⒆条)三是将保险公司的董事

和监事也纳入任职资格管理范畴,要求其必须具

备任职的专业知识和业务工作经验;(新保险法第

81、汐、“条)四是,授权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可以根

据监管需要增设准入条件(新保险法第 勰 条)。

(一 )关于主要股东

由于保险公司主要股东对公司的管理模式、经

营的安全`眭和有效性影响甚大,因此,许多国家的

法律都赋予保险监管机构根据审慎监管原则,对保

险公司主要股东的资质进行审查。此次保险法修

改在确立保险公司主要股东的条件时,主要考虑了

三个方面:一是实力雄厚,资本充足,有能力应付保

险公司发展过程中的增资需求;二是具有持续盈利

能力,经营业绩良好,能促进保险公司健康发展:三

是具有诚信经营的文化,历史上无不良经营记录。

(二 )关于注册资本

保险公司的注册资本不仅是保险监管机构

实施准入许可时的重要考虑因素,也是监管保险

公司稳健经营的一
项重要指标,保险法规定,当

保险公司的经营状况出现危机、其偿付能力达不

到监管机构的要求时,保险监管机构有权要求股

东增加资本金,补足差额。本次保险法修改将保

险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必须为实缴货币资本

修改为甾注册资本必须为实缴货币资本
”
,主要目

的在于强调保险公司金融企业的特性及其所具

有的资金融通功能。

(三 )关于任职资格管理

在保险公司设立时的人员要求方面,原保险

法仅仅规定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具备任职

的专业知识和业务工作经验。从保险监管的实

践来插,董事会具有代表股东利益、进行重大经

营决策的重要作用,监事会则是监督管理层贯彻

执行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的一
种重要机制。如

果董事和监事不憧保险专业知识,缺乏保险业务

的工作经验,那么,就很难真正进行决策和监督,

保险公司在运行过程中,也容易出现内部人控制

等经营风险。因此,此次保险法修改对保险公司

的童事和监事也提出了任职要求,将董事和监事

纳入保险监管机构的任职资格监管体系之中,并

增加了保险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

条件。规定保险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应当正直诚实,品行良好,熟悉与保险相关的

FIVE

新《保险法》在人身保险中规定、了对被保险人利益的特

别保护
—是,原保险法规定,在受益人故意造成被

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时,保险人不承担给付

保险金责任。这对于无辜的被保险人不公平,新

保险法修改完善,规定此种情形下,实施非法行

为的受益人丧失受益权,但保险人不因此免除保

险责任,被保险人的利益仍然受到保护。(新保

险法第 侣 条)

第二,为避免现实中某些企业投保人利用团

体保险获取非法利益的现象,新保险法扩大了人

身保险利益的范围,规定投保人对与其具有劳动

关系的劳动者有保险利益,可 以为其投保,同时

规定,此种情形下,保险合同不得指定被保险人

及其近亲属以外的人为受益人。从限制受益人

指定范围角度,维护劳动者等被保险人的利益,

具有现实意义。(新保险法第 31、39条 )

第三,被保险人与受益人在同
一
事件中死亡,

且不能确定死亡先后顺序时如何处理,原保险法没

有规定。新保险法弥补立法空白,规定受益人与被

保险人在同一
事件中死亡,且不能确定死亡先后顺

序的,推定受益人死亡在先,被保险人死亡在后。

立法的意旨也是在同时死亡情形下,侧重保护被保

险人符合法理与情理。(新保险法第娌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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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行政法规,具有履行职责所需的经营管理能

力,并在任职前取得保险监管机构核准的任职资

格;有《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以及因违法、违纪被取消任职

资格或者被吊销执业资格未逾五年的人员,不得

担任保险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四 )关于准入监管权限

此次保险法修订还授权国务院、保险监督管

理机构可以根据监管需要增设准入条件,这也是
一

个非常重大的调整。从发达国家的保险监管

立法经验来看,保险公司的市场准入是一种专业

专 家 解 读

性和技术性都非常强的行政审批,监管机构不仅

对公司的股东、组织架构、内控制度等方面进行审

核,还帚对公司经营的险种、费率的计算、保单现

金流的管理、资产管理体系制度等方面进行评估。

我国限于保险业发展的初级阶段,对保险公司的

市场准入控制与发达国家存在
一定的差距,经验

也不够成熟,因此,本次修改仅仅增加了主要股东

的条件、董事和监事的任职资格条件,而将其他具

体条件的创立权赋予国务院和保险监管机构,授

权国务院和保险监管机构可以根据监管的实际

需求不断地调整保险公司市场准入的条件。

新《保险法》在保险公司业务范围方面的变化

按照原保险法的规定,保险公司的业务范围

仅限于财产保险、人身保险及其再保险业务。这

一
规定已不适应社会经济和保险行业发展的实

际需要。目前,保险公司的业务范围依据有关规

定己有所拓展,如从事企业年金受托管理业务,参

与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

新《保险法》在拓宽保险资金运用渠道上的变化

原保险法关于保险资金运用形式的规定,基

于当时的经济环境,比较狭窄,既不符合近几年

保险资金投资渠道逐渐放开的现状,也与保险业

发展的需要不相适应。此次修改适当拓宽了保

险资金的运用范围,一是明确规定了己经允许投

资的新增渠道,将 原保险法规定的买卖政府债

券、金融债券,修改为买卖债券、股票、证券投资

基金份额等有价证券;二是参考各国保险资金运

新《保险法》关于偿付能力监管的修改和完善

偿付能力监管是保险监管的三支柱之一,原

《保险法》中对于偿付能力监管仅作了原则性规

定,总结当下西方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对金融

杠杆效应予以适当限制。新《保险法》对这方面

的内容予以强化和完善。

革试点工作等。为了适应现实需要,参考《商业银

行法》、《证券法》和国外立法经验,(新 保险法规

定,保险公司可以从事国务院保险监管机构批准

的与保险有关的其他业务,并删除了保险公司不

得兼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外的业务的禁止性

规定。×新保险法第 9s条 )

用的立法例,增加保险资金可以投资于不动产;

三是为了切实防范保险资金运用风险,进一
步明

确规定国务院保险监管机构按照稳健、安全的原
(h

则,负责制定保险资金运用的管理办法。此外,

还为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明确了法律地位,明确规

定,经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会同国务院证券

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保险公司可以设立保险资产

管理公司。(新保险法第 106、107条 )

偿付能力监管是
一

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为了

科学评估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充足性,与现行保险

公司偿付能力监管制度相匹配,新保险法明确了

以风险为基础的偿付能力监管机制。新 《保险

法》首先总括规定,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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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建立健全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体系,对保险

公司的偿付能力实施监控。在随后的有关具体

规定上表述更加准确和科学。如将原《保险法》

第九十八条
“
保险公司应当具有与其业务规模相

适应的最低偿付能力
”
,修改为

“
保险公司应当具

有与其业务规模和风险程度相适应的最低偿付

能力
”
。同时,根据偿付能力监管制度的特点,并

借鉴国外立法例,将原《保险法》第九十八条规定

保险公司的实际资产减去实际负债的差额不得

低于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数额,修改为
“
认

可资产减去认可负债的差额不得低于国务院保

险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数额
”
。(新保险法第 138

条、101条 )

同时,新《保险法》明确规定:对偿付能力不

足的保险公司,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将

其列为重点监管对象,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采取

责令增加资本金、办理再保险,限制业务范围,限

制固定资产购置或者经营费用规模,限制资金运

用的形式或者比例,限制增设分支机构,限制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水平,责令拍卖不

良资产、转让保险业务等监管措施。(新保险法

第 139条 )

对于偿付能力严重不足的保险公司,国务院

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可以依法对该保险公司实行

接管。(新保险法第 145条 )

新《保险法》在保险监管机构的职权范围和

有权采取的监管措施方面的新规定

新 《保险法》在保险监管机构的职权范围和

有权采取的监管措施方面适当增加了一些规定,

弥补了原《保险法》在这方面不足。这符合加强保

险业监督管理的客观需要,有利于社会经济秩序

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和保险事业的l/·康发展。

新《保险法》明确规定,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依

照本法和国务院规定的职责,遵循依法、公开、公

正的原则,对保险业实施监督管理,维护保险市

场秩序,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合法

权益。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法律、行政

法规制定并发布有关保险业监督管理的规章。

(新保险法第 134、135条 )

随着对保险公司投资的要求放宽,保险公司

的股东出现多元化,股东的决策权,直接影响公

司的经营和风险。有的保险公司的股东操纵公

司进行不公平的关联交易,严重损害公司利益,

危及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对此,新《保险法》明

确规定,保险公司的股东利用关联交易严重损害

公司利益,危及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的,由国务

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在按照要求改

正前,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可以限制其股东

权利;拒不改正的,可以责令其转让所持有的保

险公司的股权。(新保险法 152条 )

在监管措施方面,新《保险法》不仅赋予了保

险监督管理机构对保险机构的现场检查权,还赋

予了其对与被调查事件有关的单位和个人的调

查权;除保留了原《保险法》中对相关银行账户的

查询杈以外,还增加了在特定情形下封存相关资

料,以及中请人民法院冻结或者查封的权力。当

然,保险监管机构在采取这些监管措施时,丿沐缅

遵守严格的程序,维护行政相对方的合法权益,

这些内容在新《保险法》中也同时得到了体现。

(新保险法第 155、156条 )

新《保险法》对于加强保险行业自律管理问题的体现

行业 自律是保险业健康发展不可或缺的重

要组成部分,加强行业自律是当今各国加强监管

的趋势。据此,新《保险法》在
“
附则

”
部分对于保

险行业协会的法律地位和性质、会员制度等做出

了原则性规定,这 对于促进保险行业协会的发

展,增强其发挥行业白律与服务功能,具有重要

的推动作用。

根据新《保险法》,保险行业协会是保险业的

自律性组织,是社会团体法人。保险公司应当加

入保险行业协会。保险代理人、保险经纪人、保

险公估机构可以加入保险行业协会。(新保险法

第 182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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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文炯

⒛09年 2月 28日 ,第十一届全卧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

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自勺修订草案。

一、《保险法》修订的背景

1995年 6月 30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保险法》,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

第
一

部保险法。1995年 10月 1日 实施

以来,为规范保险行为,促进我国保险事

业的健康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⒛02年 10月 ,根据我国加入世贸组

织 (WTo)时 的承诺,全国人大常委会对

保险法进行了修正,修正内容重在保险业

法部分。修改后的保险法 自⒛03年 1月

1日 起正式实施。

随着我国保险业的迅速发展,现行豚

险法暴露出许多不完善和不适应的地方。

所谓不完善,主要是由于我国保险业发展

历史不长,经 验不足。保险是
一

种舶来

品,且在我国走过的道路也是曲曲折折。

我国保险业始于 180s年 ,而中国人 自己

开始办保险的时间更迟,是在 18仍 年之

后。这 100多 年时间里,有相当一段时间

是战乱。新中国成立后的前 10年 保险业

有所发展,但 1959年 之后,由于国家实行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商业保险无生

存空间,国内保险业务停办了20年 。进

入 19gO年 代,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商业

保险业务开始在我国发展,且其地位日显

重要。但是,必须看到,中国的保险业还

是处在初级阶段,如果说,欧洲保险市场

是个成人,那么中国的保险市场还是个孩

子。正因为这样,1995年 制定的第
—

部

保险法,必定受到历史的局限。那时候,

无论是百姓,还是保险业者,或是保险监

管者,乃至保险立法者,都缺乏经验。好

在那个时候借鉴了大量国际经验,现她

过头去看,总体上说,这还是
一

部比较好

的法律,当然,其不完善之处在所难免。

所谓不适应,主要是指环境变化了,

社会对于保险业的要求改变了,评判保险

业绩效的标准提高了。最近 10多 年来,

是我国经济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期,也

是保险业蓬勃发展的时期。从某种意义

上说,保险业的发展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

期,大量新生事物的出现、快速发展的保

险业及由此产生的监管需要,暴露出现行

保险法的滞后。首先,保险业经营主体大

量增加,保险业务总量大幅度增加,保险

业开始进入寻常百姓人家,与老百姓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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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活密切相关,保险不再是少数人的奢侈品。其次,中国

保险业开始与国际接轨了,中国土地上又有了许多
“
洋

保险
”
,保险公司有中国人办的,也有外国人办的,也有

中外合资的。中国人在中国买保险,也有到国外买保险

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风险意识、保险意识增强,老

百姓的保险知识逐渐丰富。其三,保险业在社会中的地

位发生变化,由于带有计划经济时期的痕迹,19⒇ 年代

初期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还是一
个半官方机构,有些老

百姓拿到保险给付金还会说
一

句:“感谢党和政府 !”现

在不一
样了,一个保险公司就是

一
家企业,是市场经济

中的
一

个主体,老百姓越来越清楚:获得保险赔款是
一

不中权禾刂。

面对这样的变化,原先用于规范保险活动的有些规

则就显得不适应了,因 此,修 改倮险法的呼声日益强

烈。20⒄ 年 10月 ,中 国保监会会同有关部门启动保

险法第二次修改的准备工作。⒛05年 底形成保险法

修订草案建议稿,报送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此后,国务

院法制办组织听取各方意见,修改形成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⒛08年 8月 I日 ,《中华人

民共和国保险法 (修订草案)》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

通过,提 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⒛08年 8月 25日

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对 《中华人

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 (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9月

16日 ,通过网络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在充分征求各

方意见的基础上,⒛⒆ 年 2月 28日 ,第十
一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

险法》修正案。

J 二 、《保险法》修订的重点

这次对《保险法》的修改,是一
次比较全面的修改,

既涉及到保险业法,也涉及到保险合同法。而且,对于

法律文本的结构作了调整,例如,保险合同这一章中把

人身保险合同放到前面,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同时,

又把第五章与第六章的次序作了调整,使得这部法律的

结构更加符合逻辑。在具体内容方面,我体会这次修改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保险合同法律规范

现行《保险法》在实施过程中,有关保险合同部分的

规则存在不少争议。例如,关 于保险合同的成立和生

效,实践中有大量的争议;与最大诚信原则有关的告知

义务,其中包括投保人的告知义务,保险人及其代理人

的说明义务,弃权与禁止反言等,实践中存在许多不规

范的做法,引出了许多保险纠纷;关于保险价值问题,尤

其是在机动车辆保险中,过去曾经在同
一

险种中采用不

同的保险价值标准;关于保险合同条款争议解释问题,

关于保单现金价值问题,过去的法律规定有缺陷;还有

不可抗辩条款,过去缺乏清晰规定。这些都是困扰保险

业发展的问题,不仅影响保险业务发展,而且可能引发

保险纠纷,严重的甚至还引起了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

稳定与和谐,违背保险的初衷。这次修改,在这些方面

都有明显的进步。

2、市场主体管理制度

随着保险业的发展,我国保险界出现了许多新生事

物,但 现行保险法中没有其合法地位。这次修改保险

法,根据近年来已经出现的新兴市场主体,比如保险资

产管理公司、保险公估机构以及探索试点中的相互制保

险企业等,分别从保险公司组织形式、市场准入和退出、

保险中介等方面进行了修改和补充,进一
步充实了现有

保险主体部分的管理规则,增加了规范新型市场主体的

条款。这就完善了保险市场主体的管理制度,并使得保

险监管有了法律依据。

3、保险经营规则

受当时条件的限制,现行《保险法》对保险公司业务

范围的规定较窄。随着保险业的创新与发展,保险公司

业务范围拓展,需要给予相应的法律地位。例如,保险

业与金融业渗透与合作趋势的逐渐加强,保险集团内产

寿险公司相互代理、保险公司企业年金信托管理、第三

方管理型健康保险等。这次修改,在 保险公司业务范

围、资金运用、市场行为准则等方面都有相应的改变,为

拓宽保险公司业务范围留有空间。例如,关于保险资金

运用,考虑到保险资金运用既要满足行业和经济发展的

需要,又要兼顾安全稳健的原则,修正案规定:保险资金

运用范围由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扩大到可以买卖所

有有价证券,可 以投资不动产 (指房产、土地和基础设

施),且取消了对各投资渠道的比例限制。此外,进一
步

明确由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制定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

明确资产管理公司的法律地位,并授权保险监督管理机

构对其进行管理。

4、保险监管制度

这些年来,保险市场竞争激烈,引发大量无序行为,

严重破坏了市场秩序,但由于现行保险法缺乏对保险监

管机构职责的系统规定,且对某些市场行为缺乏明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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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手段,监管机构缺乏必要的调查手段,致使监管措

施难以落实。这次修改后的保险法,对保监会及其工作

人员的履职行为制定了基本规范。明确规定监管机构

应当建立健全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体系,对保险公司

的偿付能力实施监控,在这一原则基础上,还有许多具

体的规定。例如,把原《保险法》的
“
保险公司应当具有

与其业务规模相适应的最低偿付能力
”
,修改为

“
保险公

司应当具有与其业务规模和风险程度相适应的最低偿

付能力
”
;把原

“
规定保险公司的实际资产减去实际负债

的差额不得低于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数额
”
,修改

为
“
认可资产减去认可负债的差额不得低于国务院保险

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数额
”
。同时,修正案还第

一
次明

确规定,对 偿付能力不足的保险公司,监管机构应当将

其列为重点监管对象,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采取责令增

加资本金、办理再保险,限制业务范围,限制固定资产购

置或者经营费用规模,限制资金运用的形式或者比例,限

制增设分支机构,限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

水平,责令拍卖不良资产、转让保险业务等监管措施。对

于偿付能力严重不足的保险公司,监管机构可以依法对

该保险公司实行接管。

5、法律责任

这次保险法修订,进 一
步明确了保险违法行为的

法律责任,增加了处罚方式,加大了处罚力度,尤其是

增加了关于违法聘任保险从业人员的法律后果的规定,

和对于保险违法的双重处罚,即 对于单位和从业人员

的双重处罚。

三、保险法修订的意义

这次对保险法的修订,对于完善我国保险法制、改

善保险业经营环境、促进保险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1、进一
步明确了保险双方权利义务关系和行为规

范,有利于保险事业的健康发展。现行保险法对于保险

合同某些规定不够清晰,实践中产生了许多纠纷,而这

次修订进一
步加以明确,这将有利于减少纠纷,增进社

会和谐,降低全社会的风险管理成本,形成良好的保险

经营环境。

2、进一
步加强了对被保险方合法利益的保护。保

险活动的特点决定了在多数情况下,被保险方处于弱势

地位,因此,各国保险立法都注重对于被保险方合法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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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保护。这次保险法修改,进一
步体现了这一

精神。

例如`限制保险人合同解除权,增设了保险合同不可抗

辩规则,并加入了禁止反言制度,减轻了投保人告知义

务负担,限制了保险人的抗辩权利;对 于理赔程序和时

限作出新的规定;对于保险标的转让、受益权丧失的条

件、团体保险中的受益人指定,以及共同灾难的保险金

处理等方面都作了进一
步的明确规定。

3、扩大了保险业的经营范围,为保险业发展创造条

件。本次保险法修订,进一
步扩大了保险公司的业务范

围,给一些新生事物以合法地位,并拓展了保险投资渠

道,对于保险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4、提高了保险经营的规范性要求,有利于保险经营

管理水平的提高。我国保险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在快

速发展的过程中,唯有规范经营,才能实现持续健康发

展,否则会出大事。因此,这次保险法修订,对于保险公

司经营的规范性要求进一
步提高。各家保险公司和保

险业各位同仁,应当把它看成是改进管理、提高水平的

机遇,而不是把它看成负担。

5、加强了保险监管职能,有利于提高监管水平。与

保险业的发展水平
一

样,我国保险监管水平也是处于处

级阶段。这次修订保险法,进一
步明确了保险监管部门

的职责.赋予其更多的职权,也使该部门承担更多的责

任。保险法对于保险监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履职行

为制定了基本规范,这 将有利于监管机构依法行使职

权、增强监管透明度,也有利于明确保险监管机构与其

馔瑟罕雾望絮雾訾翟齄 裟霞玺接撂垦鳌卺弗

积极的作用。此外,保 险法就保险行业协会的法律地

位、职责以及与保险监管机构的关系作了相应的规定,

这对于改进和加强保险行业自律具有重要意义。

保险法的修订如此重要,无 论是业界朋友,还 是

学界同仁,或是黎民百姓,都需要认真领会,正确运用

之,为 做精做强中国保险业努力,使 保险业能够真正

造福于民。

作者简介:何文炯博士系浙江大学保险与精算

学教授,现 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浙

江省人大地方立法专家库成员、中国保险学会常务

理事、浙江省保险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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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保险法》
从

Ⅱ 次修订"

近年来,基于日益改善的政策环境和广大民众保险

意识的提高,通过全保险行业的共同努力,我 国保险业

整体实力显著增强,在经济社会中的地位不断攀升。保

险作为现代生活风险管理最基本、最重要的一
大手段,

完善金融体系的重要环节和促进投资、拉动消费的重要

力量,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然而

也应看到,保险业所涉及的相关经济、法律和社会问题

也越来越多,保险市场中无序和失灵的现象依然存在。

《保险法》对我国保险业有着重要的指导性、规范性作

用,多年来的发展实践己经而且还将证明,深化改革发

展、维护保险业稳定、解决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都

需要《保险法》强有力的支撑。《保险法》的完善与否,直

接关系到整个行业能否健康发展。要促进保险市场的

健康发展,必须加强保险市场的法律规制。

(甘{∶!}钅羊雪T苈 赢 妻翟 墅帚,∶∶∶i!∶:揽 ,谳 罨

入了新的修法周期。⒛08年 《保险法(修订草案)》经国

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现 正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

议。我们认为,本次《保险法》的修订要处理好六个方面

的关系,明 确当事人权责并加强对被保险人利益的保

护,规范保险市场主体行为,改变投保容易理赔难局面,

防范保险市场风险,优化保险市场环境,促进我国保险

业又好又快发展。

一、法律修订的系统性和前瞻性并重

现行 《保险法》于 19%年 首次制定并颁布。⒛陇

年的第
一

次修订存在
一定的过渡性质,主要是为适应我

国加入WTo后 ,保险市场进一
步对外开放的形势要求,

当时提出
“
可修可不修的不修

”
,真正实质性变化条款不

多,因此该法在 ⒛09年 的修订不够系统。⒛Ⅱ 年以来,

国内保险业发展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2007年 保费

收入和保险总资产分别达到了 ⒛陇 年的 2.3倍 和 4,5

倍,保险公司数量增加了68家 。与此同时,保险业也面

临更多新的挑战,在被保险人利益的保护、保险资金的

运用和市场监管等方面,都出现了许多新问题。

本次保险法修订时,需要更加注重系统性,充分借

鉴国外的经验和教训,吸纳我国现有的成熟做法,针对

保险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对相关条款进行比较

系统的清理、修改和完善,以求适应新的形势,推动保险

业健康发展,冥充分地发挥保险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

的重要作用。比如,保险化解巨灾风险的作用明显,但

是我国自然灾害中保险赔款仅占因灾直接损失的 1%左

右,远低于国际30~40%的 水平,因而有必要探索利用保

险的方式来化解巨灾风险的途径,并在《保险法》中有所

体现。另外,法律修订也要考虑前瞻性。回顾中外金融

体制变迁的历史轨迹,可以看出经营体制的变迁往往先

于法律制度的修改。因此,在法律修订的过程中,需要

充分考虑其前瞻性,为今后改革和创新留下空间,在保

险业迅速发展的时期,减少对其发展的束缚,更多利用

市场力量,摸索适合中国保险业发展的最优路径。

二、明确保险当事人的权责,同 时加强对被保

险人利益的保护

《保险法》的制定修订应建立在公平和公正的基础

上,如何要善处理当事人双方的关系,保护相对弱势
一

方的利益是其中的重点和难点。例如,保险合同关系属

于民商事法律关系,必须遵守诚信的原则,而且在保险

活动中对当事人诚信的要求比一
般民事活动更为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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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当事人具有
“
最大诚信

”
。然而,在保险市场上,由

于信息不对称,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双方,一个是强势,一

个是弱势,在 —些基本原则难以得到有效遵从的情况

下,被 保险人的基本权益往往得不到充分保障。近年

来,保险人有意淡化保险合同中的特别提示内容,保险

营销员随意夸大投资收益,刻意回避被保险人应承担风

险和应履行的义务,保险合同晦涩难懂等问题都比较突

出,“投保容易理赔难
”
问题社会反应也比较强烈。此

外,在保险规范服务方面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比

如,在保险代理人卖保险的过程中,有些消费者根本不

清楚自己所买产品存在着风险。还有的地方,把
“
电话

营销
”
变成

“
扰民营销

”
等,影响了整个保险行业的形象。

《保险法》的修订需要防止保险人滥用权利,强化对

被保险人的保护,改变其在保险合同订立、保险金赔付

等方面的弱势地位。《保险法》的修订需要保护所有当

事人的权利,并明确他们应承担的义务,同时要针对当

前的现实,更 加重视并最大限度地保护被保险人的利

益。本次《保险法》修订过程中将防止保险人滥用权利,

减轻被保险人保险义务负担等定为修订原则。例如,限

制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增设
“
不可抗辩条款

”
对于长期

人身保险合同项下的被保险人利益的保护意义重大;将
“
近因原则

”
写入《保险法》既可以防止保险人不当拒赔,

逃避合同义务,又可以阻止无理的赔偿请求,滥用合同

权利,是 明确当事人权责和解决理赔难问题的有效途

径;规定了保险人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期限,可以有效防

止保险人权利滥用等。

三、资金的融通和资金的保值增值并重

目前,保 险投资已成为西方现代金融保险业得以生存

和发展的重要支柱,保险公司管理着全球近碉%的 投资资产。

保监会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⒛⒅ 年 9月 底,我国

保险资金运用余额已高达 2.88万亿元。在资本市场上,

保险公司己经成为最大的机构投资者。但是,我国保险

资金运用渠道依然比较狭窄,单一的投资结构不能实现

保险资金资源的优化配置,不能满足保险资金保值增值

以及保险资产与负债相匹配的要求,快速积累的保险资

金因运用渠道狭窄已经成为制约保险业发展的瓶颈。

另
一

方面,资产运用收益率低,在国内保险市场承保利

润率可能下降的情况下,低微的资金运用收益率难以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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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弥补承保利润下降之重荷。因此,保险资金运用已成

为保险公司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性因素,提高保险金的投

资受益率是保险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例如,

对长期寿险产品而言,资金增值的因素已经包含在产品

的价格中,如果投资受益率偏低,将会削弱保险公司在

保险期届满时的偿付能力。拓宽投资渠道是提高资金

运用效率的保证,这是《保险法》修订对资金的使用范围

有
一

定的拓展的原因。扩大保险资金在资产证券化、基

础设施建设、创业投资和金融产品创新等领域的运作空

间,改变保险资金运用
“
保值有余、增值不足

”
的现状,是

本次《保险法》修订需要讨论的焦点内容。

不可否认的是,投资渠道的扩宽也意味着风险的增

加。当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席卷全球,

也引起了人们对保险资金运营风险防范的高度关注。

⒛ 世纪 90年 代初,海 南房地产发展比较兴旺的时候,

很多保险资金涌入海南炒房,形咸很多呆坏账,这也是

我国在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我国股市和房市不完善,市

场风险依然很大,这次修订就在防控风险方面增设了很

多规定和限制,目的在于,在引导保险公司树立现代保

险投资理念、建立科学的资金运用决策体系和风险控制

体系的同时,加快保险资金监管的制度建设,提高监管

水平,力求在提高资金运营效率和保障资金安全之间实

现平衡。保险市场和股市、楼市存在
一

定的互为消长关

系,我们可以看到
一

种趋势,就是股市低迷以后,老百姓

对保险市场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保险业要抓住机遇,加

快发展,保证保险资金安全,提高资金运营的受益剽1

是增强保险消费者的信心,拓展保险市场最强的推动力

量,而拓宽保险资金运用渠道可以为资金的保值增值提

供强有力的保障。

四、推进保险业市场化和防控保险市场风险并重

稳步推进市场化是保险业发展的大趋势。近年来,

我国保险业市场化进程加快,市场化程度明显提高,这

使得保险公司之间竞争逐渐充分。但是,保险业作为金

融行业中对外开发最早、发展变化程度最高的领域,面

临的风险来源也更多、传递速度更快、破坏力更大,加之

国际金融市场持续动荡,特别是风险隐患随着保险业市

场化的发展,可能会不断地增加,市场的变化会产生系

统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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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法》的修订需要进一
步规范已经发生巨大变

化的保险市场,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以
“
科学发展,

防范风险
”
为两大主题,更新发展理念,理清发展思路,

转变发展方式,健康、有序地推动保险业市场化进程。

拓展保险公司业务范围和保险资金运用渠道,这是

保险业市场化的两个重要的方向。就业务范围而言,我

国金融业虽仍然是分业经营、分业管理,但实际上,从保

险、银行、证券发展的规律来看,金融业综合经营将是未

来发展的方向,随着金融机构走向国际化和大型化,金

融机构纷纷要求开放混业经营,传统限制金融机构混业

经营的管制理念已经逐渐改变。目前,—些金融集团也

已通过子公司实现了银行、证券、保险的综合经营,通过

综合经营降低交易成本,拓展营销网络,共享客户资源,

提高保险产品创新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将是未来发展的

趋势。《保险法》的修订为金融保险业综合性经营留下

法律空间很有必要。但是,从次贷危机引发全球性金融

动荡的经验教训中也可以看出,综合经营需要完善的金

融市场作为支撑。对拥有完善金融体系的发达国家而

言,保险与银行、证券等市场的互动尚且还存在较大的

风险,对金融合业间互动平台还很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

而言,未来如何规避随综合性经营背后可能隐藏的巨大

风险,如何避免保险业成长风险,特别是创新型金融保

险产品的风险引发金融领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是 《保

险法》修订需要给予更多关注的问题。

五、完善保险公司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并重

保险业是有很强外部性的资本密集型行业,而 且

有
一

定的准公共物品性质,涉 及国家经济金融主权

安全,进入和退出牵涉众多经济和社会问题,特别是

当前市场准入门槛降低的情况下,完 善退出机制显

尤其重要。

改革开放以来,保险市场进入的政策性壁垒逐渐减

少,保险市场主体不断增多,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产业组

织结构形态创新加快,市场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市场

体系逐渐完善。尤其是随着市场竞争主体多元化态势

的逐渐形成,市场集中度逐渐下降,竞争日益加剧,保险

市场在
一

定程度上竞争不太充分的状态正在逐步改变。

⒛OT年 底,全国保险公司数量已经达到 110家 ,比⒛Ⅱ

年增加了68家 ,保险资产管理公司9家 ,保险专业中介

机构 2331家 ,已有 15个 国家和地区的铝 家外资保险

公司在华设立了营业机构。虽然《保险法》的修订会进
一

步严格保险公司的设立条件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

条件,但受市场准入放宽、费率市场化推进和竞争加剧

等因素的影响,未来必然会导致市场淘汰率的升高,这

对疏通保险市场的
“
出口”

,完善市场退出机制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这是保险业经营监管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需要引起立法和监管部门的高度重视。

这次法律的修订建立完善了保险公司退出机制,增

加了撤销并依法及时清算违法经营、经营管理不善或偿

付能力低于相关标准保险公司的条款,这有利于使符合

法定破产条件的保险公司能有秩序地退出市场,节约稀

缺的保险市场资源,尽可能减少保险公司破产对社会造

成的冲击,维护公众利益,改善保险业的总体形象,提升

保险业的整体竞争力。

六、政府外部监管和行业内部 自律并重

保险监管在维护保险消费者利益、保护保险产品提

供者利益、防控市场风险方面都发挥着积极作用。构建

更加完善的监管体系是《保险法》修订的主要目标之一。

寻找保险市场监管的边界是保险监管理论的核心

课题。保险监管的管制内容太多、管制深度太大,均会

导致保险市场的低效;而管制太少则可能导致消费者利

益受到损害。世界各国保险监管的层次和深度各不相

同,而中国保险市场监管过度和监管不足并存的问题一

直存在。在保险市场风险不断增加的条件下,需要通过

《保险法》的修订加强对监管薄弱环节的管制力度,督伊

保险监管部门继续强化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公 ll氵白∷

结构、保险公司市场行为的监管;严格对从业人员任l‘

资格的监管,规范监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履职行为。

另
一

方面,在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背景下,还应考

虑推进监管手段和监管理念的创新。目前,保险行业协

会在促进保险公司依法合规经营,加强保险行业自律管

理,及时解决保险合同纠纷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

作用,监管机构的部分职能向此类自律组织转移是未来

保险监管模式转变的方向。

E作者简介]辜胜阻,民建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

委,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圭任委员,武汉大学教

授;易文,武汉大学战略管理研究院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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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修订《保

19%年 6月 3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颁布,

同年 10月 1日起正式实施,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
一

部

保险基本法。⒛鸵 年 10月 ,为履行加入世贸组织承诺,

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保险法进行了第
一

次修正。近年来,

我国保险业快速发展,保险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结

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原保险法(指⒛02年 修订后的保险

法,下同)己不能完全适应当前保险业改革发展的需要,

在保险市场主体、保险公司业务范围和资金运用渠道、监

管手段、保险经营行为规范等各方面都存在不足,因此,

保险行业内外对进一
步修订保险法的呼声很高。⒛04

年 10月 ,中国保监会会同有关部门正式启动保险法第二

次修改的准备工作。2009年 2月 28日 ,全 国人大常委

会三次审议通过保险法修订草案。修订后的 《保险法》

(下称
“
新保险法

”
)自 ⒛09年 10月 1日 起施行。

新保险法在保险合同法律规范、市场主体管理制

度、经营规则、监管制度以及违法行为法律责任等诸多

方面完善了现行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可以说是对现行保

险法做出了系统修改,其实施将对保险业产生深远的影

响。本文选择了其中十五个对保险公司影响较大的方

面,逐个分析其具体变化和对保险公司可能产生的影响。

完善保险利益原则,有利于减少纠纷和便捷团

险业务拓展

新保险法对保险利益原则明确了保险利益的主体、

时点和后果,并扩大了人身保险保险利益的范围。

(一 )明确了保险利益的主体、时点和后果

原保险法笼统规定
“
投保人

”
应对保险标的具有保

险利益,否则保险合同无效。新保险法与国际保险惯例

和保险理论接轨,对保险利益原则进行了完善,分别明

及其对保险公司的影响

确了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保险利益的主体、时点和法律

后果,即:人身保险的
“
投保人

”
应当在

“
投保时

”
对被保

险人具有保险利益,否则
“
保险合同无效

”
;财产保险的

“
被保险人

”
应当在

“
保险事故发生时

”
对保险标的具有

保险利益,否则
“
不得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

”
。

新保险法对保险利益原则的上述完善,对于减少因

原保险法对保险利益规定过于原则而产生的纠纷(如夫

妻为对方投保人身保险后离婚,保单效力如何等),将产

生积极的作用。同时,保险公司也应根据新保险法适当

修订完善承保和理赔规则,使之适应新法关于保险利益

主体、时点和法律后果的规定。

(二 )规定用人单位对与其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具

有保险利益

新保险法规定,用人单位对与其有劳动关系的劳动

者具有保险利益。同时,限定用人单位为与其有劳动关

霪;霁 蝥炅贯粲

险,不得指定被保险人及其近

鼋

上述规定为保险公司更便捷地拓展团体人身保险

业务提供了法律依据。根据原保险法,团险人身保险业

务展业时,由于受保险利益条件的限制,手续繁杂(如需

采取全体员工一一签字同意或职工代表大会通过等形

式表明员工已同意,从而使企业对员工具有保险利益)。

新保险法实施后,单 位为其员工投保保险将
“
名正言

顺
”
,且非身故给付责任以外的其他保障产品,均勿需被

保险人本人同意,即可进行投保,手续大大简化。

完善保险合同成立和生效条款,为解决成立生

效问题提供契机

保险合同的成立和生效问题,是保险合同法的基础

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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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也是长期以来争议最大的问题。新保险法进一
步

明确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保险合

同成立。依法成立的保险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并特别

明确可以对合同的效力附条件或者附期限。

新保险法对于保险合同成立和生效的规定比旧法

更为简洁、明确,但并没有直接解决基于保险合同成立

和生效引发的法律问题,确定保险合同成立的具体时点

仍有困难。如
“
保险人同意承保

”
是指保险人核保通过,

还是保险人签发保单,亦或是投保人收到保险单?保 险

人在核保前预先收取投保人保险费其法律性质如何?

是否会影响保险合同成立时间的判断?如 果应对不当,

这些问题仍将困扰保险行业。

虽然如此,新保险法通过特别规定保险合同可以附

条件或附期限,还是为上述问题的解决提供的契机。也

就是说,保 险人可以跳出对
“
保险合同成立时点

”
的纠

缠,在保险条款、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中直接约定保

险合同的生效条件、保险责任的起止时间,如约定保险

合同在缴纳保费(或首期保费)后生效等。

保险人应及时根据上述要求梳理、完善保险条款的

中关于保险合同成立和生效的表述。另外,虽然此前有

较多保险公司已在条款中约定合同生效条件,但是保险

单打印的保险责任开始时间常与条款约定的条件相矛

盾,导致这种通过附生效条件或期限解决合同成立与生

效问题的探索大打折扣。因此,还需要保险公司保险产

C开 发、条款审核、单证管理、业务出单等部门协调
一

致,相互衔接,促进保险合同和生效问题更好地解决。

当然,保险合同成立与生效问题争议的根源是现有

的多数保险产品不能为被保险人提供投保后、保险合同

生效前这一
段时间范围的保险保障。因此,该问题的根

本解决,有赖于保险公司借鉴国际经验,积极采取业务

创新,采取暂保单或其他方法,为被保险人在投保后、保

险合同生效前提供保险保障。

明确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

新保险法在询问告知义务的明确、不可抗辩条款设

置、禁止反言规则的借鉴等多个方面,进—
步规范了投

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及其法律后果。

F毳

(一 )明确投保人仅对保险人询问的事宜承担如实

告知义务
^

在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方面,对于投保人是应该

承担询问告知义棼(即询问了的才告知)还是无限告知义

务(即无论是否询问,只要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承保或提

高保险费的事宜均应告知),保险业界
一直存在争议。新

保险法从保护被保险人和公平的角度,明确了投保人仅

对保险人询问的事宜承担如实告知义务(海商保险除外,

海上保险适用海商法,投保人仍承担无限告知义务)。

新保险法的上述规定,对保险人在保险合同订立阶

段加强对被保险人或保险标的的了解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保险人应进一
步梳理投保单,完善投保单中了解投

保人、被保险人或保险标的的相关问题。

(二 )增加不可抗辩条款

为进一
步保护被保险人利益,新保险法引入了

“
不

可抗辩条款
”
,刈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做了限制,即规定

投保人故意或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自保

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三十日不行使而消灭。

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二年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
”。

增设不可抗辩条款、限制保险人的解除权,对于财

产保险业务来说,由于其保险期间较短(多为一
年),影

响相对较小;但对寿险业务来说,则可能带来较大的冲

击,被业内认为是本次《保险法》修订对寿险业务最具影

响的条款之一。自1995年 《保险法》实施以来,保险公

司对投保人未如实告知义务的重要管控措施,是发生保

险事故时,通过理赔调查,发现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

务的,保险人解除合同,退还保险费或现金价值。原保

险法赋予了保险公司上述合同解除的权利且没有时间

限制要求,并通过保险责任承担、保险金给付等环节对

发现的多数逆选择风险得以防范。但新保险法实施后,

保险人的法定解除权必需在上述三十日、二年特定的期

限内行使,即使今后客户前来理赔时保险公司通过调查

发现其存在投保未如实告知情形,也不得以此为由解除

合同,而应当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据不完全统计,寿

险业务纠纷的80%产 生于不如实告知(如带病投保等),

而上述 ⒛%的 纠纷中投保未如实告知至理赔申请时超

过二年期限的比例又近 80%。根据新倮险法,超过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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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后二年期限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在这种情况

下,客户逆选择的风险将急剧扩大,且其完全可以等到

合同成立过二年后再来索赔。

保险公司应尽早研究并采取切实可行的防范措施,

否则新保险法实施后,赔付率可能急剧上升,甚至有可能

会影响到寿险公司的正常经营。保险公司应尽快处理好

“
便捷投保矫卩“加强核保

”
的相互关系,通过落实和加强寿

险及重疾险投保时的体检及其他相关措施,全面加强风险

管控力度,严把入口关,防范部分投保人的逆选择风险。

(三 )借鉴禁止反言规则

新保险法借鉴英美法系的禁止反言规则,规定保险

人在合同汀立时已经知道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情况的,

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

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在保险实务中,保险公司发现投保人未如实告知而

拒赔时,投保人往往提出投保时其患病或从事高危职业

的情况均己告知保险营销员,但营销员未在投保单予以

注明且口头承诺可以iE常投保。而且纠纷发生后,保险

营销员还往往出庭作证认可上述事实。在原保险法环境

下,保险公司往往在投保单中约定
“-切口头的与本投保

单各事项及保险条款内容不符的说明、承诺或解释均无

效
”
,从而否认营销员的口头行为效力。但新保险法实施

后,上述情形很可能会被认定为属于
“
保险人在合同订立

时己经知道
”
的情形,保险公司需承担保险责任。

为此,保险公司应高度重视对保险营销员管理,采

l叹切实拮施防范部分保险营销员的销售误导行为。同

时,对于未如实反映客户告知情况、实施销售误导的营

销员,应严格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追究其违约责任。

对保险人履行明确说明义务提 出新要求

在现实生活中,保险合同多数是由保险人提供的格

式化合同,如何在使用格式条款的同时不损害投保人和

被保险人利益是法律重点解决的问题。新保险法规定

保险人对格式条款应当
“
明确说明

”
,否则不发生效力,

而且明确说明的对象由原保险法的
“
责任免除条款

”
修

改为
“
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

”。同时指出除明确说明

外,保险人还要对 L述 条款在投保申、保险单或者其他

保险凭证上
“
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

”
。此外,

为了使投保人在投保前能够全面了解保险合同格式条

款的内容,以决定是否投保,新保险法进一
步明确了投

保人的知情权,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保险人

向投保人提供的
“
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

”。

保险公司一̂方面应加强保险营销员管理,要求其在

销售保险时根据法律要求扩大明确说明的范围。同时,

保险人还应根据新保险法的要求修改保险凭证、完善业

务操作方式,以满足明确说明范围扩大和免除责任条款

提示的要求,如修改投保单内容、以醒目方式印刷保险

合同中的兔除责任条款、单独印刷免除责任的条款,请

投保人签字确认等。

另外,保险公司日前在销售产品提供投保单时,—

般并不附格式条款;新保险法实施后,则需要在单证制

定、印刷、管理等方面均需根据新规定进行调整,否则在

今后销售保险过程中,可 能会囚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

定,而导致监管处罚、客户投诉、诉讼案件增多。

增加无效保险条款认定原则

新保险法借鉴《合同法》第40条 的规定,明确
“
采用

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中的下列条款

无效:1、 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或者加重投保

人、被保险人责任的;2、排除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焚益

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的。
”

务蜓 尼筲 薄 骂 茗 箔 霜F瘳 :巍

公司通过保险条款规定
“
等待期

”
和

“
残疾等级鉴定时

点
”
、指定

“
医院级别叮口“主治医师资格

”
、要求投保人在

“
事故发生及时通知

”
、规定

“
无论投保几份,保险金额累

计均不超过某限额
”
、对被保险人的保险金理赔请求设

置各种要求,等 等。这些做法为防范道德风险和逆选

择、提高效率、节约成本,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新法实

施后,很可能会根据⊥述条款被认定为无效,从而增加

了保险公司经营风险控制的难度。

保险公司应当根据上述新保险法规定的无效条款

认定原则,尽快梳理、完善公司现行产品条款,合理设定

保险合同的权利、义务内容;及时研究和采取新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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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替代方案。如应对不当,本条款可能会和原保险法

疑义解释原则
一

样给保险纠纷的处理带来巨大的障碍。

对理赔工作规则、效率和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为解决理赔难问题,新保险法对保险理赔做出了一系

列细化规定。

实践中,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在发生保险事

故后,若未在保险合同约定的期限内通知,往往会遭到

保险公司的拒赔。针刈这一
保险理赔中常见的问题,新

保险法明确规定,只有在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故

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

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时,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

分,才能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而且保险

人通过其他途径己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

事故发生的除外。通过上述规定,限制了保险人利用通

知不及时拒赔的权利。

另外,保险人认为索赔证明和材料不完整的,应当

及时
“一

次性通知
”
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补充提

供;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赔偿或给付保险金

的请求后,应当及时作出核定;情形复杂的,应当在
“
三

十日内
”
作出核定,并在达成赔偿协议后

“
十日内

”
支付

赔款;对于不属于保险责任的,应当自作出核定之日起

“三口内
”
向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发出拒绝赔偿通知书

并
“
说明理由

”
。

0 新 保险法的上述条款,对保险公司在理赔规则、理

赔时效、理赔程序等方面提出了较高的法律要求,目前

很多保险公司理赔实务与上述法律要求还存在相当大

的差距。保险公司应根据上述法律要求,尽快梳理、完

善理赔制度、理赔流程。

完善保险合同疑义解释原则

原保险法规定的疑义解释原则存在重大缺陷,导致

只要保险合同发生争议,不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主张

是否合理、符合逻辑和常识,均按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

入解释。这与《合同法》的规定不符,背离了民商法的公

平原则,成为保险人在处理保险争议时的最大障碍之一。

而新保险法依据《合同法》的规定,将不利解释原则的适

■囤瓯匦旺F毳

用范围限于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其他机构提供的格

式条款以及非格式条款不适用不利解释原则。同时在发

生争议时,首先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仍有两种

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

新保险法对保险合同疑义解释原则适用范围的明

确和解释方法的完善,扫除了保险人在争议处理时的
一

个重要障碍。但保险人还应当继续加强保险条款的审

核、保险产品的管理,避免或尽量减少出现合同条款确

有歧义而引发的纠纷的情形。

缩小不得用诉讼方式要求支付保险费的适用

范围

新保险法对于不得用诉讼方式要求投保人支付保

险费的适用范围从原来的
“
人身保险

”
缩小为

“
人寿保

险
”。也就是说,“意外保险

”
、
“
健康保险

”
等人身保险的

保险费,可以用诉讼方式要求投保人支付。

在原保险法条件下,所有人身保险的保险费均不得

以诉讼方式要求支付,保险公司从风险控制角度,在保

险费收取环节方面,无法灵活地满足少部分客户赊欠或

延付保险费的个性化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身

保险业务的开展。新保险法实施后,将有助于弥补上述

缺憾。保险公司应根据新保险法的规定尽快促进相关

业务创新、完善相关业务操作流程。

保险标的转让的通知义务及其法律后果

现实中,因被保险车辆转让过户未通知保险公司,

在发生事故后被保险公司拒赔的诉讼,多数法院判决保

险公司胜诉,不承担赔偿责任。新保险法实施后,这类

诉讼的结果将截然相反。

新保险法首先规定保险标的转让,保险合同随之转

让,即保险标的的受让人承继被保险人的权利和义务。

同时,为平衡保险人的利益,规定因保险标的转让导致

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

险费或者解除合同。

在新保险法下,保险公司对保险标的转让后危险程

度是否显著增加判断的及时性受到
一

定制约。这可能在

一
定程度上引发保险欺诈。保险公司应当未雨绸缪,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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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对这种情况下可能的保险欺诈案件进行研究和防范。

责任保险中第三者直接请求权和保险人保险

金留置权

在原保险法的规定中,由于法律规定不够详尽,第

三者(受害人)能否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是经常引发

争议的问题之一。通常认为,原保险法规定
“
保险人可

以向第三者直接赔付保险金
”
。是否直接赔付是保险公

司的权利,决定权在保险公司。而新保险法规定,在被

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的情况下,根据被

保险人的请求,保险人
“
应当直接

”
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

金。被保险人怠于请求的,第三者有权就其应获赔偿部

分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

同时新保险法确立保险人的保险金
“
留置权

”
,规定

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未向

该第三者赔偿的,保险人不得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

其目的是保证受害的第三者获的实际赔偿,防止被保险

人私吞保险赔偿金,如 ,被保险人发生车祸致第三伤害

后,向保险公司索赔,保险公司赔偿后,被保险人却没有

将赔款支付第三人,自己挥霍殆尽。保险人在被保险人

未赔偿第三人的情况下,即向支付其赔偿金,若其私吞,

可能引发第≡人的二次索赔。

保险公司应该尽快修改保险条款和单证,修改理赔

制度和流程,使之符合新保险法的要求。

放宽保险公司组织形式

新保险法删除了原保险法关于保险公司组织形式

的规定,明确相关事宜统
一适用《公司法》的规定。这意

味着,保险公司可以根据《公司法》的规定,采取股份有

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等形式。同时,

新保险法还规定
“
保险公司以外的其他依法设立的保险

组织
”
,可 以经营商业保险业务。这一

规定为相互制等

保险组织预留了法律空间。

我们知道,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在成立条

件和资金募集、股份转让难易程度、公司治理结构要求

(包括组织架构、股东会董事会权限大小和两权分离程

度等)、财务状况的公开程度等方面均有很大的不同。

这意味着,股东可能根据两种不同形式公司的特点并结

合自身需求来选择拟成立公司的组织形式,不排除有些

保险控股集团从简化子公司组织架构、加强与子公司的

紧密程度等角度,选择所控股的保险子公司采取有限责

任公司的组织形式。

相互制保险就是自己保 自己。相互保险公司是由

所有参加保险的人自己设立的保险法人组织,其经营目

的是为各保单持有人提供低成本的保险产品,而不是追

逐利润。作为现代保险业常见的两种公司组织形式,相

互保险公司与股份保险公司各有优势。相对来说,相互

保险公司对消费者更有吸引力,其经营所获得的绝大部

分利润将返还给保单持有人,因此,保险消费者能最大

限度地降低成本并获得保障。同时还具有能更好地防

范道德风险、经营成本低等优势。从国际上来看,相互

保险公司是比较成熟和被广泛采用的
一

种保险组织形

式,己成为国外保险市场的主流形式之一,公司数量和

市场份额比重都占到全球 ⒉5左 右。在我国,第一
家相

互制保险公司——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在黑龙江垦

区 14年 农业风险互助基础上子⒛05年 1月 ll日 正式

开业。由于相互保险所具有的上述优势,业内人士较看

好其在中国的发展前景。因此,互助保险组织法律空间

的预留对中国保险市场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相应的对

策,值得各保险公司事先研究。

扩大保险公司业务范围,为保险公司综合型△

留出空间

原保险法中关于保险公司业务范围的规定过窄,仅

限于财产保险、人身保险和再保险业务。随着国家养老

医疗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金融业渗透与合作趋势的逐

渐加强,实 践中存在的保险集团内产寿险公司相互代

理、保险公司企业年金信托管理、第三方管理型健康保

险等必要、合理的业务缺乏法律保障,这将不适应国家

养老医疗制度改革和金融业综合经营的发展趋势。

为了适应现实需求,新保险法借鉴商业银行法、证

券法和国外立法例,在保险公司的业务范围中专门增加

规定
“
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与保险有关的其

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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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业务
”
,删除了旧法中

“
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不得用于

设立证券经营机构,不得用于设立保险业以外的企业
”

的规定。同时,新保险法虽然规定保险、银行、证券和信

托机构分别设立,实行分业经营、分页监管:但同时也规

定
“
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
。

新保险法的上述修订使得保险公司开展业务的范

围更具灵活性,为保险公司产品、业务创新以及金融行

业综合经营(又称
“
混业经营

”
)在法律上留出发展空间。

另外,新保险法在财产保险的业务范围中特别增加

了
“
保证保险

”
,为保险公司继续探索和发展保证保险业

务提供了制度保障。

保险资金投资渠道拓宽

为解决保险资金运用渠道狭窄、保值增值难度大的

问题,新保险法对保险资金的运用作出规定,适当拓宽

了保险资金的运用范围。具体来说:一是明确规定了己

经允许投资的新增渠道,将原《保险法》规定的买卖政府

债券、金融债券,修改为
“
买卖债券、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份额等有价证券
”
;二是参考各国保险资金运用的立法

例,增加保险资金可以投资于不动产;三是删去了原有

保险法关于
“
保险公司资金不得用于设立证券经营机

构,不得用于设立保险业以外的企业
”
的禁止性规定;四

是为了切实防范保险资金运用风险,进一
步明确规定国

畦 耋璧酱晷鲨雾霪F稳

健、安全的原则,负责制定保

此外,还 为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明确了法律地位,明

确规定,经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会同国务院证券监

督管理机构批准,保险公司可以设立保险资产管理公司。

新保险法使保险资金运用渠道实现了与国际的完

全接轨,保险资金运用的法制环境更加优化,这为保险

公司提高经营绩效,对保险机构在各市场施展拳脚并引

领各市场健康发展意义重大。特别是不动产投资规模

大、期限长,比较符合保险资金追求长期、价值、稳健投

资的特点。放开该渠道可发挥保险的资本融通功能,优

化保险资产结构,从而将从根本上改变诸多市场的结构

和规模以及发展的状态和速度。 但 同时,也 对保险公

总第八十八期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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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风险控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保险公司应当加强资

金运用领域的风险管理,特别是投资新领域、新市场的

风险管理,切忌言 目投资。

明确法律责任 ,促进保险业合规经营

新保险法对保险公司合规经营提出了更高要求:

首先,保 险公司及其工作人员在保险业务活动中的禁

止行为从原保险法中的五项增加至十三项;并 规定了

这些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其次,加 重了加重对违法

行为责任人的责任追究,直至可撤销从业资格。第三,

明确规定保险公司应当聘用专业人员,建 立合规报告

制度;保险公司合规报告必须如实记录保险业务事项,

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否则应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新保险法的上述规定,从业务行为、责任追究和合

规制度建设等方面对保险公司的合规经营和合规管理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将对保险公司的合规经营产生积

极的影响。各保险公司也应按照新保险法和保监会保

险公司合规管理指引的要求进一
步加强合规管理,防范

合规风险。

明确监管原则 ,强化监管手段和措施 ,完善保

险监管

新保险法进一
步明确保险监管机构职责,强 化监管

手段和措施,对行业监管提出了更高要求。在监管措施方

面,新保险法不仅赋予了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对保险机构现

场检查权,还赋予了其对与被调查事件有关的单位和个人

的调查权;除保留了原保险法中对相关银行账户的查询权

以外,还增加了在特定情形下封存相关资料,以及申请人

民法院冻结或者查封的权力。当然,保险监管机构在采取

这些监管措施时,必须遵守严格的程序,维护行政相对方

的合法权益,这些内容在新保险法中也同时得到了体现。

新保险法赋予了监管机构全面的监管权力和强有

力的监管手段,对于保险行业规范发展有重要的作用。

但这也意味着对保险机构合规经营有了更高、更具体的

要求,有助于规范保险机构的经营行为。各保险公司应

加强合规建设,避免违规和监管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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ˉ是依据公平原则对保险人提供的保险条款

的内容做出规范。

根据保险活动中,保险合同多为保险人单方拟

定的格式条款即为定式合同的特点,修改后的保险

法规定:这类合同中,有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

义务的条款,或者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或排

除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的条

款无效。

二是填补保险合 同签发
“
核保期

”
的效力

真 空。

现实生活中,人们购买人寿保险时一般要经过

保险公司的核保程序,投保人在填写好保单并交纳

首期保费之后,往往有
一

段时间等待保险公司是否

同意承保。但在这段等待期,投保人万
一

发生保险

事故,保险公司赔不赔呢?新法规定,“投保人提出

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保险合同成立。
”“

依

法成立的保险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投保人和保险

人可以对合同的效力约定附条件或者附期限。
”
以

确保这一
期限内的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利益。

三是谨防
“
忽悠

”
式销售,强 力推行

‘
哏保提

示
”
制度。

为了使投保人在投保前能够全面了解合同格

式条款的内容,以决定是否投保,新修订的保险法

增加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

式条款的,保 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

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

同时,对于免除保险公司责任的
“
免责条款

”
,新修

订的保险法更是强调保险公司应当在保险凭证上

作出
“
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

”
的提示,并对该条款

的内容向投保人作书面或口头说明,维 护投保人

的知情权。

四是约束保险人,设立
“
不可抗辩

’
条款。

根据新法的规定,当投保人故意或因重大过失

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公司决定是否

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公司有权解除

亳:狲 营屡詈贪昂ξ晷孱罢鲞营黝

超过三十日不行使而消灭
”
。同时,新法还借鉴国

际惯例,增设了保险合同
“
不可抗辩

”
条款,规定

“
自

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二年的,保 险人不得解除合

同
”
。此规则对于长期人寿保险合同项下的被保险

人利益保护意义重大填补了现行保险法的空白。

一是细化量化理赔程序。

针对社会上出现的
“
保险理赔难

”
的声音,新

《保险法》在第二十三与二十四条分别增加、修改

或细化了保险人的理赔程序或者时限。大大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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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保险理赔速度与质量,广大保户也将享受到

更好、更便捷的服务。

二是剑指
“
诱导

”
投保顽疾。

原保险法规定,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

义务的,保 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

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

还保险费。但实践中
一些保险公司的销售或代

理人员为了招揽业务,明知投保人未如实告知实

际情况也同意承保,待保险事故发生后,又以投

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为由,拒绝理赔。针对

这种情况,新法规定:保险人在合同订立时己经

知道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情况的,保险人不得解

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

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此外,对保险公司以投

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为由解除保险合同的

权利,修订后的保险法予以了时间限制,防止保

险公司滥用此项权利。

三是廓清被保险财产发生转让时的理赔

争议 。

新法规定,“保险标的转让的,被保险人或者

受让人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
”
。保险公司自接到

通知后 30天 内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

者解除合同。同时,为保护好投保人利益,新法

还规定,保险公司因保险标的转让导致危险程度

显著增加而解除合同的,“应当将己收取的保险

费,按照合同约定扣除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

合同解除之日止应收的部分后,退还投保人
”
。但

对于被保险人、受让人未履行通知义务的,“因转

让导致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

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
”
。

四是根治
“
拖赔”

,明确理赔办结时限。
“
投保容易理赔难

”
是社会反映较集中的问

题。为保护被保险人保险金请求杈的实现,新法

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

人提出索赔时,保险公司如果认为需补交有关的

证明和资料,应当及时一
次性通知对方;材料齐全

后,保险公司应当及时作出核定,情形复杂的,应

当在30天 内作出核定,并将核定结果书面通知对

方;对属于保险责任的,保险公司在赔付协议达成

后 10天 内支付赔款;对不属于保险责任的,应当

自作出核定之日起 3天 内发出拒赔通知书并说明

理由。

五是治理 “滥赔”
,明确人身保险特殊情形

下的理赔。

与财产保险不同,人身保险合同中存在
“
受

益人
”
这一主体,而且受益人和被保险人往往不

是同
一

人,在某些特定情形下,工者的利益不无

冲突,理赔中较易发生争议。比如,被保险人和

受益人在同
—

事件中死亡且不能确定死亡先后

顺序时,保险金作为谁的遗产?对该争议点,新法

明确:“受益人与被保险人在同一
事件中死亡,且

不能确定死亡先后顺序的,推 定受益人死亡在

先
”
。也就是说在同时死亡情形下推定受斋人`

亡在先,被保险人死亡在后,其立法意旨也是

重保护被保险人利益,毕竟受益人的权利是来自

被保险人的意志和让渡。

∷蜘扛谰咖咖难娴Ⅱ∷
新《保险法》规定,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渠道

除银行存款外,将现行的
“
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

券
”
拓宽为

“
买卖债券、股票、证券投资基金份额

等有价证券
”
,并增加了

“
投资不动产

”
的内容。删

除了之前
“
保险公司的资金不得用于设立证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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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机构,不得用于设立保险业以外的企业
”
的条

文。浙法规定,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限于下列形

式:银行存款;买卖债券、股票、证券投资基金份

额等有价证券;投资不动产;国务院规定的其他

资金运用形式。

∷铱 ∷岬 姊 镪 虻 ∷
一是进一步加强偿付能力的监管。

新的保险法规定,对偿付能力不足的保险公

司,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将其列为重点

监管对象,并 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十种措施,

包括:责令增加资本金、办理再保险;限制业务范

围;限 制向股东分红;限制固定资产购置或者经

营费用规模;限制资金运用的形式、比例;限制增

设分支机构:责令拍卖不良资产、转让保险业务;

限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水平;限制

商业性广告;责令停止接受新业务。此外,为 了

防止股东滥用权利,损害公司利益,法律还增加

规定,保险公司的股东利用关联交易严重损害公

司利益,危及公司偿付能力的,由 国务院保险监

督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在按照要求改正前,国务

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可以限制其股东权利;拒不

改正的,可以责令其转让所持的保险公司股权。

二是明确保险机构监管手段。

为加强对保险业的监督管理,保障保险监管

机构依法履行职责,修订后的保险法进一
步明确

了保险监管机构的监管原则和监管职责,增加了

保险监管机构的监管手段和措施。新保险法规

定,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根据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

需要,可 以与保险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进行监督管理谈话,要求其就公司的业务活动

和风险管理的重大事项作出说明。同时规定,保

险公司在整顿、接管、撤销清算期间,或者出现重

大风险时,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对该公

司直接负责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采取以下措施:通知出境管理机关

依法阻止其出境;申 请司法机关禁止其转移、转

让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财产,或者在财产 上设定

其他权利。

三是法律责任更加明晰。

为了同公司法的有关规定相衔接,新的保险法

增加规定,保险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

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

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同

时明确,违反法律规定,转让、出租、出借业务许可

证的,擅自设立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或者

非法经营商业保险业务的,超出批准的业务范围经

营的,由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

法所得,并处罚款。逾期不改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

的,牡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业务许可证。

∷

 絮 寞 拷 钅 鸾 盛

第 103条 、104条 分别规定,保险公司需要办理再

保险分出业务的,应当优先向中国境内的保险公

司办理;保险监管机构有权限制或禁止保险公司

向中国境外的保险公司办理再保险分出业务或

者接受中国境外再保险分入业务。但境内饥先

分保的做法,自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便受到了

相关方面的质疑。根据加入世贸的承诺,至 ⒛“

年底,我 国再保险市场已完全实行商业化运作,

且再保险业务的跨境交付,在国民待遇方面并未

加以限制。因此,保险法修订草案删去了现行保

险法第 103条 、104条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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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人您知

○式实嘉廴牒 堪霆赘鞴篌嚣
共 8章 187条 ,较现行《保险法》的 158条 增

加了许多新的内容。业内人士称,与 丨H版 相

比,新 保险法的
一

大变化就是在规则完善和

制度设计上更加注重对广大投保人、被保险

人和受益人利益的保护。

病辩规则

新保险法增加了不可抗辩规则,规 定保

险人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知道投保人未如实告

知的情况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

事故的,保 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

金的责任。同时,为防止保险公司滥用合同解除权,规

定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凵起,超过三十日不行使

而消灭。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两年的,保险人不得解

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

付保险金的责任。

解读:中 美大都会保险广东分公司总经理张简志

}C示 ,此规则其实是国际通行惯例,对于长期人寿保

险合同下的被保险人意义重大,可有效保护其权益。举

个例子,如果
一

个癌症客户投保健康险,保险公司经过

调查,了解其患病情况,应该不予承保,如 果有些保险

公司违规承保,但 出险后却以投保人有病为由拒绝理

赔。根据新《保险法》,保险合同成立满 2年 后,保险公

司不得再以该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为由解除合

同,这既是对投保人的呵护,也将对规范保险市场经营

产生积极影响。

蹶锪臬饔渐萜藻咖议IO x内赔付
新保险法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

或受益人提出索赔时,保险公司如果认为需补交有关证

明和资料,应当及时
一次性通么n对方;羽料齐全后,保险

自己的输 ■马?

公司应当及时作出核定,情形复杂的,应当在 30大 内作

出核定,并将核定结呆书面通知对方;X1属 于保险责任

的,保险公i1在赔lNl协议达成后 10天 内艾付赔款;对不

属于保险责任的,应当白作出核定之日起 3天 内发出拒

赔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解读:"投保容易理赔难
"足

客户集屮反映的问题。

某保险公司相关负贡人表示,之前各家保险公司丿L赔方

rll的规定比较模糊,没有具体的时问限制。而新仂t险法

恰恰在这方面给子了明确规范,大大保护了投保人的权

斋。例如,△女士不久前驾车 lJ另一
辆私家车发件i了碰

檫,她在理赔时遇到了这样的麻烦-̄ "保险公司、修JLJ中

心、业务员推来推去,一会儿说我保单发票没带,—会儿

说汽车修理清单没‖,我跑了V刂五趟才把资料交齐了。"

在新保险法实施后,这样的问题不会再出现,保险公司

必须
一

次性告知投仂t人需要哪些材料。

嘤鳟瞽势宀獭 勋艹转让理赔
新保险法规定,"保险标的转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

讠l∶人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
"。
仙t险公司r|接到通知后 30

天内可以按照合 ol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i刂。同

时,新保险法还规定,保险公刊因保险标的转让导致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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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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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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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程度显著增加而解除合同的,"应当将已收取的保险

费,按照合同约定扣除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

除之日止应收的部分后,退还投保人
"。

解读:周先生的房子投保了家财险。可周先生的房

子转卖曾先生后,房子发生倒塌。这种情况保险公司赔

不赔?对 于财产保险业来说,这曾经是
一

大难题。新修

订的保险法规避了这方面操作中可能存在争议的—些问

题,一是明确财险合同保险标的转让,其相应的保险权利

义务由受让人自然承继,保险合同继续有效;二是规定保

险标的转让后,其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保险人才可以要

求增加保险费或解除合同,以限制保险人的权利。

内∷∴说得清

新保险法对保险合同成立时间与效力问题作了明确

规定,"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保险合

同成立。⋯
依法成立的保险合同,自 成立时生效。投保

人和保险人可以对合同的效力约定附条件或者附期限。"

解读:据了解,办理保险的程序
一般是,保险公司口

头告知投保人保险相关事宜,双方协商
一

致后,投保人

填写投保单并签字,保险公司接到投保单后进行核保,

核保通过后签发正式保单。事实上,许多保险事故是在

己经签了投保单,而正式保单尚未签发时发生的,保险

公司通常按行业惯例予以赔偿,但也有保险公司以合同

未成立为由拒赔,以至于经常发生理赔纠纷。新保险法

通过可附条件或附期限的形式进一
步明确下来,保护了

投保人利益。

即黼 条款
"

同中做出免除自身依法应承担的义务或加重投保人、被

保险人责任的规定,修改后的《保险法》对保险人订立合

同时所尽义务做了更严格的规定。新保险法要求保险

人对合同应当履行全部说明义务,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

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免除其责任的

条款应做出提示。

解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经济法室副

主任袁杰表示,要求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投保单时应附

格式条款,是终稿中新增的
一

条,"主要是为了让投保人

在投保之前,就对保险合同的内容有
—

个全面了解,以

便作出是否投保的决定,而不是在投保以后才看到保险

合同的内容。"

摭也能获赡

要保孓裟篌忘襄铳氧重:黥 ,瘛 笠埴霉谩覆

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时,实施非法行为的受益人丧失

受益权,但保险人不因此免除保险责任,被保险人的利

益仍然受到保护。此外,受益人与被保险人在同一
事件

中死亡,且不能确定死亡先后顺序的,推定受益人死亡

在先,被保险人死亡在后。

解读:中国保监会法规部主任杨华柏指出,原来的

保险法规定,如果受益人故意杀害被保险人,保险人不

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这对于无辜的被保险人明显不公

平。所以新保险法修改了这方面的规定。原保险法没

有规定被保险人与受益人在同
—

事件中死亡,且不能确

定死亡先后顺序时如何处理,新保险法弥补了这部分的

立法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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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保险业走过了不平凡的三

十年。在这三十年里,中国保险业的发展可以说波澜起

伏,精彩纷呈,特别是国内保险市场更是从无到有,从弱

到强,为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

献。从保费收入方面来讲,l9gO年 时全国保费仅 4,6亿

元,而 20"年 全国保费为 ⒛35.76亿 元。三十年问,保

费增长超过 1500倍 ,增长率远远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

增长率,堪称奇迹。

回顾这段历史,有—
个经验值得我们重视,那就是

保险法制建设是保险业发展的重要基石,保险业的发展

离不开法律的指引和规范。我国的保险法律法规一方

面为中国的保险业指明方向,为 保险业的发展保驾护

航,另一
方面又规范了保险业的经营,为保险业的稳定

健康发展打下基础。可以说,保险业的发展与保险法制

建设息息相关。

一、保险法制发展历程

1、 19”

-1995年

起 步 阶 段 。

蜢 薹韫 ;黯 蜇 璀 醺 黯 象

空窗期。这段时期,中 国保险立法可以说没有任何建

树。改革开放以后,保 险法制建设被提到日程上来。

19” 年 2月 ,中 国人民银行全国分行长会议作出了恢

复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国内保险业务的重大决策。同年

4月 ,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全国分行长会议纪要》。

《纪要》指出:"要根据为生产服务,为群众服务和自愿原

则,通过试点,逐步恢复国内保险
"。

与此同时中国人民

银行下发巛疚复国内保险业务和加强保险机构的通知》,

决定推动国内保险的试点,同时对保险公司机构和业务

种类作了明确。该《通知》可以说是中国新时期保险立

法的开端。1979年 11月 ,中 国人民银行主持召开了全

国保险工作会议,决定从⒚80年 开始,恢复办理国内保

险业务,从此,中国保险业进入了恢复和发展的新时期,

保险立法工作也呈现出积极推进之势,一系列与保险相

关的法律法规被制定出来。

1981年 12月 ,《中华人民共阳国经济合同法》颁布。

该法第 15条 ,第 猸 条对保险合同作了专门规定。1983

年,国 务院颁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产保险合司条

例》,它实际上是《经济合同去》中保险部分的实施细则,

部分)也起到了保险合同法的作用。1985年 ,国务院颁

布了《保险企业管理暂行规定》,对保险企业的设立、经

营作出了重要的规定。19叨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

法》施行,该法设立了海上保险专章,对海上保险作了比

较具体的规定。

这一时期,我 国的保险立法虽然取得了重要的进

展,但客观地讲,从 ⒚T9年 到 19%年 《保险法》颁布之

前,中国的保险立法仍然很不完善,在立法方面存在
一

些问题。首先,立 法不健全。针对保险的专门立法不

多,保险的许多问题只是在相关法律中有零星的涉及,

比如《经济合同法》,对财产保险合同、违反保险合同的

责任作出了初步的规定,但较为笼统和粗糙,而且只针

对财产险,没有涉及寿险。其次,实际操作性差。许多

法律法规都极为简洁,对问题的规范不具体,操作起来

很困难,对于保险中介等
—些问题没有很好地规范。再

次,法律法规的时效性不强。比如当时全国铁路、轮船、

飞机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规定是l951年 颁布实施的,

几十年过去了,物价也己大幅度上涨,但仍以50年 代初

规定的保险金额作为赔付的法律依据,实际上已经失去

了保险的作用。同时,保险业有
一些做法完全违背法治

的要求,比如,当时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既作为企业参与

市场竞争,同时又作为保险业的管理者参与监管。这种

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的现象,从法律角度来看是非

常不可思议的,完全不符合法律民商事主体地位平等的

要求。此外,实践中又存在着行政部门干预保险法规执

行的情况,有关部门因为不了解保险的理论和实践,不

能很好地贯彻落实保险法律法规。

可以说,这一
个时期是中国保险法制的草创期,它

为保险业的复苏打下了极为重要的基础,没有这一
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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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险立法,很难想象保险业能够迅速成长起来。当时

我国刚刚从文革的阴影中走出来,特别是仍然受到计划

经济的影响,对保险的理解、对法律的理解都是不足的,

更多的是摸着石头过河,保险法制建设仍然很不完善。

2、 1995— 1998年 快 速 发 展 时 期 。

具有转折点意义的立法是在 1995年 6月 30日 ,仝

国人大八届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田保险法》。

这是我国保险法制建设史上的
一

个里程碑,掀开了中国

保险业发展新的一页。该法集保险合冂法及保险业法

于一
身,借鉴和吸收了国际上保险立法屮的成功经验,

在其适用范围屮明确区分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在保险

经营中规定寿险qz务 与非寿险业务的分业经营;对于保

险代理人和经纪人的法律定义和行为规则等,都与国际

上通用的概念相一致。这种国际化的立法有助于我国

保险业与国际接轨,为我国保险业将来走向国际打下了

基础。该法以保护被保险人利益为出发点,就保险公司

最低偿付能力、准备金、资金运川、风险管IL0和分散危险

等作出了许多硬性规定,保证了在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

险人的经济利益能够及时得到补偿。与此同时,《保险

法》从法律上对保险代理人、经纪人的法律地位及资格

认证作出了规定,促进了我国保险中介人制度的形成和

保险市场发育。

《保险法》颁布不久,各种配套法规也相继出台,使

我国保险法制逐步完善。19%年 7月 ,中 国人民银彳01

公布了《保险管理暂行规定》,它在保险机构的设立、变

更和终止,保险公ll业务范围,保险资金管理及运用,保

险条款及保险费率,保险公 ,l偿付能力,保险经营行为

及监督和处罚等方而作了具体规定。1997年 11月 ,屮

国人民银行公布了《保险代理人管理规定(试行)。⒚98

年,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了《保险经纪人管理规定(试行)。

3、 1998— ⒛ “ 年
加 强 监 管 阶 段 。

随肴保险业的不断发展,对于保险立法要求越来越

高,客观上要求吏加专业化、现代化的监管。l998午 l1

月 8日 ,中 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顺应这种要求成立,

中国保险业走上一
条专业 化、规范化管理的新征程,给

保险 法制建设注入了新鲜血液。保监 会作为专业监

管机构,开始拟定 有关商业保险的政策法规和行业 规

范,保险立法越来越专业化、国 际化、现代化。

白1998年 保监会成立后,保 险法规制度建设得到

了大力发展。十年来,共出台了《保险公司管理规定》等

2O0多 个保险管理规章,平均不到一周就出台
一

个。其

中包括《保险公司管JqJ规定》̀《保险公司高级职员任职

资格条例》等机构监管规范,御 1动车辆保险条款》等产

法 制 园 地

品监仟规范,《机动车辆保险单证监制管理规定》等监管

规范。日前,一个以《保险法》为核心,多部行政法规和

若干行政规享为主体的中国特色保险法律、法规体系已

经初步形成。

为履行WTo中 对保险业n勺承诺,⒛∞ 年,九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对《保险法》作了针对性的修改。

4、⒛“年以来发展完善阶段。

2006月 ,《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

(又称
"国

←条
"或23号 文)正式发布,为保险业的新发展0

开辟了道路。

近年,中国保监会更是高度关注对《保险法》的修订

工作,在 90Ⅱ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保险法》的第
一

次修订后,⒛08午 8月 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

《保险法》自勺修订草案,其目的是使保险业进一
步适应对

外开放和竞争的新形势,为保险市场的有序竞争提供更

加强有力的法律保证。

二、保险法制发展特点

l、立法过程伴随改革开放进行,为保险业发展起到

极大的保障促进作用。

如 《保险法》出台后的次年,马 上兴起—
轮扩张高

潮。囚为《保险法》及一
系列法律法规相继颁布,保险法

制框架纂本建立,确立了
一

个相对公平、公开、有序的保

险市场,推动了中国保险业的大发展。在《保险法》颁布

后的第二年,即19%年 ,中国保险业迎来了第
一

次大扩

容。泰康人寿、新华人寿、华泰财险、永安保险和华安保

险同批筹建成立。国内首家中外合资寿险公司-中 宏

保险山于同年成立。根据《保险法》的规定,保险业须产

寿险分营。1999年 3月 ,老 人保旗下的中保人寿0访

公司更名为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中保财产保险公司更名

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即后来中国人寿和中国人保的前

身,太 平洋保险也分拆为太平洋保险(集团)、太平洋财

险和太平洋寿险。

截至 ⒛08年 6川 底,共有中资保险公司56家 ,保

险集团和控股公司 8家 ,保险资产管理公司 9家 ;保险

资产的规模和资金运用的余额分别是,保 险资产为

25334亿 元,资 金运用的余额为 ⒛OT4亿 元,分 别比年

初增长 ~9O,24%和 18,笱 %。 其中固定收益类的资产占

比达到了77.眇 %,权 益类资产占比达到了19.47%,其

他投资占到了2.71%,实 现资金运用收益 13铆 亿元,

同比增κ2.6倍 。保险资金运用结构进一
步调整,主要

表现为股票(股权)投资占比 H升 ,银行存款和债券投资

占比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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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到 ⒛08年 的 6月 底,共 有 15个 国家和地区

笱 家保险公司,其 中有两家是在筹建,在 华设立了128

个营业机构。2008年 ⒈6月 ,外资保险公司原保险保费

收入己经达到 162.75亿 元人民币,市 场的份额为 4.

38%,其 中外资寿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 149.98亿 元

人民币,占全国寿险份额 5.9%,外 资非寿险保险公司

原保险保费 12.″ 亿元,占全国非寿险市场的 1,13%。

o 廴 募臀扌 叠景\彘瘛 氍 以来,我国保

险业一直秉承分业经营的传统,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在

国际上金融混业经营成为主流,也是大势所趋。严格的

分业经营模式在客观上己经不能很好地发挥保险业的

发展潜力。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呼声越来越大。

⒛06年 6月 ,一部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文件《国务院

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又称
"国

十条
"或⒛

号文)正式发布,打开了保险业谋求大发展的政策之路。"

国十条
"规

定:支持具备条件的保险公司通过重组、并购

等方式,发展成为具有国际竟争力的保险控股(集团)公

司,稳步推进保险公司综合经营试点,探索保险业与银

行业、证券业更广领域和更深层次的合作,提供多元化

和综合性的金融保险服务。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鼓励

保险资金直接或问接投资资本市场,逐 步提高投资比

例,稳步扩大保险资金投资资产证券化产品的规模和品

种,开展保险资金投资不动产和创业投资企业试点。支

持保险资金参股商业银行。支持保险资金境外投资。

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求,不断拓宽保险资金运用的渠

道和范围,充分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性和稳定性的优势,

柢D民
经济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国

十条
"为

我国保险

业向现代保险业转换指明了方向。在 ⒛凹 年全国保险

工作会议上,保监会主席吴定富提出,要探索保险机构

投资商业银行、基金公司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支持

保险资金参与商业银行的改制上市。吴定富主席的讲

话吹响了保险业新发展的号角,预示着中国保险业将在

资本市场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3、平衡保险市场各方利益关系,促进和谐社会构建。

我国保险法制通过打击非法、地下保单活动,制裁

骗保行为,制止不正当竞争等,维护了保险业的合法权

益,通过加强代理人管理、加强保险产品信息管理,加强

理赔环节管理等,维护了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

监管机构抓保险条款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协 调双方权

益。上海等地在平等保护各方主体利益方面,也采取同

业调解等多种措施,促进市场和谐、健康发展。

4、不仅重视保险立法,同样重视保险司法、执法

与守法。

上海虽无金融享法权,但上海落实国家金融法律态

度坚决、速度快捷、效果明显,着重在加强保险执法、司

法和守法上下功夫。保险监管派出机构在维护市场安

全,防范机构风险上恪尽职守:保险企业健全合规工作

机构、队伍,加强内控,依法合规经营。人民法院不仅有

力打击保险犯罪,还以一些开创性判例在
—

定程度上弥

补立法的不足,适应保险创新的需要。为及时正确调处

保险争议,上海形成了调解(保险同业公会调解委员会)、

仲裁(上海金融仲裁院)、专业法庭(浦东法院金融庭)等

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并在普及保险知识的同时,普

及保险法制,保险消费者的法制意识得到提高。值得
一

提的是,上海市保险学会法律委员会,多年来积极工作,

在宣传保险法制、研究保险法理问题,直至为修法调研、

提出方案,做了许多实事。

三、保险法制的未来发展

1.立法体例采取监管与商事分离。

19%年 制定保险法的时候,我 国还处于计划经济

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对保险业是商业行为还是国家

的政府行为,还没有完全理解。但是这样的立法模式将

不可避免地导致
"保

险合同
"和"保

险监管
"这

两种性质

的法律在某些情况下的冲突。保险监管属于强制性的

经济法,而保险合同法则属于意志自由的民法范畴。性

质不同、修改要求也不∵样。从适应市场快速发展变化

看,保险商事活动与保险监管有所分离较有利。

2.立 法的动向应显示我国保险法更加先进。

首先,要更重视向投保人、被保险人利益倾斜,如加

强核保把关、限制拒赔,引入"不
可抗辩条款

"等,有利解

释原则将会更多使用。

再次,法律积极回应现实热点问题。如放宽保险利

益主体范围,顺 应我国社会生活中新出现的赠予型保

险、团体保险以及代购代付保险费等需求。立法应更具

操作性。

3.保 险执法司法应进一步优化。要加强保险业与

司法机关的沟通交流,共同学习理解、正确掌握保险法

的内涵,共同准确执行好保险法。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中国保险法制将逐步完善,逐

步走向专业化、国际化、现代化,为中国保险业的发展提

供了积极的支持和推动。中国的保险业走过了不平凡

的三十年,站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相信中国的保险法

制会更完善,中国保险业未来的岁月会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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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早的、用于调整保险产系的法律规范,萌

芽于古代的中世纪。地中海上的罗德岛田船东及商

们确实起草并公布了被为世界保险法起源的罗德海

商法,并在当时的地中海的航海贸易中起着极为重要

的作用。在罗德海商法中规定:在 海
一运输途中,船

舶及其所载的货物遭遇 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等情况

时,船 长为了解除共同危险,有 意识地采取合理救难

措施,如为减轻船只载重而将
一

部分货物投弃入海中

导致的特殊损失和额外费用等,由船东及货主共同负

担。罗德海商法第
一

次将保险的
“
共同海损

”
原则,用

文字的形式写入法典,为 以后的保险法的出现,奠 定

了坚实的基础。

1535年 的春天,西班牙,巴塞罗那市政府当局公布

了一项有关海上承保规则和损害赔偿的法令,这一
被称

为
“
巴塞罗那法令

”
的法律文本,被后来誉为

“
世界上最

古老的海上保险法典
”
。在以后的数百间,巴塞罗那法

典的精髓,成为以后各国众多海上保险法的参照蓝本。

其意义在当时十分的重大,在今后更是源远流长。

15⒛ 年,在意大利的港口城市佛罗伦萨,司法当局,

制定并颁布了一
部海上保险的比较完整的条例,条例中

规定了标准的保险单格式,明确了保险商与船东及货主

的权利及义务的关系,统一
了发生保险事故后船东的索

赔程序和保险商应承担的责任。此后,比利时的安特卫

普,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等都先后设立了海
一

保险的地方

法院,用以处理和协调保险纠纷。

在法国,在 1681年 ,路易十四制定的
“
海事条例

”
,

及 1808年 拿破仑制定的
“
商法典

”
中均有海上保险的

条例规定。而在 19M年 就开始讨论及草拟的
“
保险契

约法
”
,历 经 26年 的试行及修改,在 1930年 才正式公

布实施,在 当时,可谓是一
部体例完整、炉火纯青的保

险法典。

19“ 年,英 国女王正式签署并颁了英国历史上每

一
部

“
海上保险法

”
出现以后,即成为世界各国海上保险

法范本。直到今天,该法案中的
—些规定,仍为各国保

险公司在签订海上保险单时所遵循。

在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颁的保险法令中规定,经

纪人不得在保险业务中认占份额,使保险法令中对保险

经纪人的约束程度又提高了
一

步。以后,15ω 年,腓力

二世又制定颁布了安特卫普(现为比利时港口城市,原

为西班牙殖民地)法典,它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航海法

令,另一
部分是海上保险及统一的海上保险单格式的法

啻蜇γζ堪露县狞

在呖 酰 海

半

蟛 响魉
弭阝秽

在德国,1731年 汉堡市就颁布了
“
保险及海损条

例
”
,规定了海

一
保险的行为及准则。17%年 诞生普鲁

士法,则属子陆上保险法。该法共分五章,第一章为各

种保险的共同规则,即保险契约法的通则;第二章为损

害保险;第三章为人寿保险;第四章为伤害保险;第五章

为附则。

在保险业监督方面,有 1901年 制定的
“
民营保险业

法
”
,1931年 颁布的

“
民营保险企业及建筑银行法

”
,此

外在 1931年 又公布了再保险监督条例。以上这些法律

文本的贯彻实施,对当时德国及欧洲的保险市场,起到

了积极的稳定及规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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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注

新保险法有不少地方做了调整,不少人关心旧保单

是否有法律约束力,尤其是在新法中增加不可抗辩条款

等规定,对于旧保单持有者来说,10月 1日 新法实施后

能否立即享受这些利益?尤 其是对于长期寿险保单的

消费者来说,持有保单期限较长,能否适用新法对其关

系巨大。

解答 :记者咨询某律师事务所律师称,新法律只对

生效后的合同产生效力,原 合同只能按照旧的法律执

行,不能追溯,不过,如果有特殊原因,可通过最高院出

C0关 法律解释。

保监会法规部负责人杨华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

表示,旧保单是否适用新保险法涉及到法的衔接问题,

按照法律不溯及既往的原则,新法实施后,对新法实施

之前的行为不得适用新法,只能沿用旧法。不过,出于

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针对长期寿险合同的被保险人,

将尽快与相关部门协调,争取出台相关解释,以确定己

签订保险合同且合同处于存续状态消费者的权益。

疑问二:受益人杀被保险人是否不用赔保?

寿险受众面广,受益人故意伤害被保险人导致其死

亡的,根据旧的保险法,保险公司将不承担给付保险金

责任,听说新的保险法有所修改,如果受益人故意杀害

被保险人,保险公司还会赔吗?

解答:为了骗取赔偿金,受益人故意杀害被保险人

的案例时有发生,旧的保险法规定,受益人故意危害被

险人,保险公司是不予赔偿的,同时,被保险人的利益

难获得保护。

根据新的保险法,如果受益人故意杀害被保险人,

施非法行为的受益人丧失受益权,但保险人同样承担

责任,被保险人的利益仍然受到保护,即保险金赔

偿将作为被保险人遗产,由被保险人的继承人继承。

同时,如果被保险人与受益人在同一
事件中死亡,

且不能确定死亡先后顺序时如何处理,原《保险法》没有

规定。新《保险法》规定受益人与被保险人在同一事件

中死亡,且不能确定死亡先后顺序的,推定受益人死亡

在先,被保险人死亡在后。信诚人寿
一

位资深保险规划

师称,指定受益人死亡在先,保险赔偿就成为被保人遗

产,实际上是保护了被保险人,以前则是受益人遗产。

疑问三:保险标的转让后发生事故是否赔偿 ?

一直以来,保险标的发生转让时,如李先生的私家

车投保了商业车险,后将车辆转让给
一

位朋友,如果彐

辆出险后,保险公司赔不赔?

解答:旧 的保险法,对于保险标的被转让后,受讠

人是否享有原保险合同保障没有明确规定,一直存在争

议,不过保险公司通常做法是,保险标的转让后,需要持

相关证件到保险公司办理保险过户手续,即更改保险受

益人等,但如果未进行过户出险后,保险公司往往拒赔。

新保险法则明确财产保险合同保险标的转让,其相

应的保险权利义务由受让人自然承继,保险合同继续有

效,同时,被保险人或者受让人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保

险公司自接到通知后 30天 内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

险费或者解除合同。业内人士称,新保险法明确规定受

让人享有保险权益,只要原被保险人尽通知义务,转让

后的保险标的保险公司依然承担责任,可以大大节省保

险公司成本,被保险人也省去不少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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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于

⒛⒆ 年 2月 ⒛ 日修订通过,并将于 2009年 10月 1日

起施行,本 次修订进一
步明确了保险活动当事人的权

利、义务,加强了对被保险人利益的保护,与此同时也给

保险公司财产险理赔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保险公司为

适应法律的变化,更好地服务于消费者,也应及时作出

调整。笔者重点就此次修订的变化择要予以说明。

一、完善了有利解释原则

原保险法规定
“
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

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

裁机关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新保

险法则在第 30条 规定
“
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

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

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

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

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
”
新法修订考

虑了首先适用
“
通常解释

”
,是对原有原则过分侧重被保

险人杈益保护的纠偏,可 以认为是对保险人有利的修

订,当然
“
通常解释

”
本身就是

一
个很不明确的事情,究

竟如何在实务中适用仍然是
一

个问题。

二、明确了保险合同的成立时间

新修订的保险法对保险合同成立时间与效力问题

作了明确规定。新保险法规定,“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

经保险人同意承保,保险合同成立。”“依法成立的保险

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投保人和保险人可以对合同的效

力约定附条件或者附期限。
”
这样实际就廓清了保险合

同是实践合同还是诺成合同这样
—

个理论界
一直争论

的问题。现实生活中,人们购买保险时一般要经过保险

公司的核保程序,投 保人在填写好保单并交纳保费之

后,往往有
一

段时间等待保险公司是否同意承保。在这

段等待期,投保人发生保险事故引发的纠纷很多。同时

对保险公司的一些诸如电话销售、个财期缴业务也有影

响,需要进行调整。当然保险人可以就保险合同附条件

实 务 经 纬

(如缴纳保费后)、附期限(某个特定的日期)。

三、规定了保险人理赔的程序和时限

新保险法进一
步明确和规范保险理赔的程序、时

限,解决理赔难的问题。̄ 是约束保险人要求被保险人

补充索赔材料的行为,规定,保险人认为被保险人等提

供的有关索赔请求的证明和材料不完整的,应当
“
及时

一
次性书面

”
通知被保险人等补充提供,以避免保险人

以此为由拖延理赔;二是明确核赔期限和通知义务。规

定,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索赔请求后,应当及时作出核

定;“情形复杂的,应当在 30日 内作出核定,但合同另有

约定的除外
”
,“保险人应当将核定结果书面

”
通知被保

险人或者受益人。以督促保险公司及时受理索赔,及时

核定责任;三是对不属于保险责任的,要求保险人 自作

出核定之日起三日内向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发出拒绝

赔偿或者拒绝给付保险金通知书,并说明理由。四是规

定了罚则,保险人未及时履行相关规定义务的,除支付

保险金外,应当赔偿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因此受到的损

失。五是提出了先予赔付的概念,保险人自收到赔偿或

者给付保险金的请求和有关证明、资料之日起六十日

奄糨     笃 雯

’

蜴

书面告知、出具拒赔通知、先予赔付、相关罚则这些新的

规定给财产险理赔工作无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需

要改变以往的不规范操作,从 流程上理顺整个理赔过

程,从规则上调整相应制度。

四、强化了保险公司说明义务

为了规范保险合同的格式条款,公平确定当事人权

利义务。原保险法已规定保险公司有对合同中的
“
免责

条款
”
进行说明的义务。而为了使投保人在投保前能够

全面了解合同格式条款的内容,以决定是否投保,新修订

的保险法增加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

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

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同时,对于

免除保险公司责任的
“
免责条款

”
,新修订的保险法更是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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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保险公司应当在保险凭证上作出
“
足以引起投保人

注意
”
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向投保人作书面或口

头说明。这些修订都是对投保人知情权的维护。同时

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中的
“
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或者加重投保人、被保

险人责任的
”
、
“
排除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依法

享有的权利的
”
的条款无效。这样如果保险公司在承保

前期环节无法很好地执行和履行说明义务,势必给理赔

巳 作造成很大的挑战。

五、设立了保险合同
“
不可抗辩

”
条款

为了防止保险公司滥用合同解除权,有效保护被保

险人长期利益,新修订的保险法增设了保险合同不可抗

辩规则。根据新保险法的规定,当投保人故意或因重大

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公司决定是否

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公司有权解除合同。

但为了防止保险公司滥用该解除权,新保险法对合同解

除权的期限加以了限制,规定合同解除权
“
自保险人知

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 过三十日不行使而消灭
”。同

时,新保险法还借鉴国际惯例,增设了保险合同
“
不可抗

辩
”
条款,规定

“
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两年的,保险人不

得解除合同
”。即保险合同成立满 2年 后,保 险公司不

得再以该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解除合同。此规

则对于的被保险人利益的保护意义重大,填补了现行保

险法的空白。同样保险理赔也就限制了
一

个拒赔条件。

六、廓清了被保险财产转让时理赔争议

新保险法对保险标的转让的规定进行了修改。一

黔 髅 莒 簇 驱 啉 鬣 愆 疆黯 忍

关系的稳定;二是规定保险标的转让后,其危险程度显

著增加的,保 险人才可以要求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

同,以限制保险人的权利。另外规定,在保险标的转让

之后,投保人有义务尽快通知保险公司,因为保险标的

的转让有可能导致保险标的危险的增加。这样就可以

有效解决在车险理赔中二手车转让中经常遇到的保单

持有人和车辆所有人不一
的问题。

七、增加了责任保险的赔偿程序

新保险法增加了责任保险的赔偿程序,凸显了对受

害方的权益保障。—
是明确了第三者的赔偿请求权。责

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对第三

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的,根据被保险人的请求,保险人

应当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被保险人怠于请求

的,第三者有权就其应获赔偿部分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

偿保险金。二是从制度上保障了第三者权益,规定责任

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未向该第

三者赔偿的,保险人不得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类似
—

个司法财产保全的作用。从实际情况来看,涉及到责任

保险的案例中,鉴于受害方法律意识的淡薄与法律知识

的欠缺等因素,确实存在保险公司己经向被保险人(致害

方)赔偿了保险金,而致害方利用其在事故中的有利地位,

只是将部分保险金赔偿给受害方,甚至未对受害方进行

赔偿,而将保险公司给付的保险金挪作他用的现象。该

规定促使被保险人接受保险公司的赔偿金时,必须提供

其向受害人的赔偿证明,不仅体现了对受害方的保护,而

且一
定程度上杜绝了道德风险,减少了整个保险行业的

经营风险。三是明确诉讼费用由保险人承担。责任保险

的被保险人因给第三者造成损害的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

裁或者诉讼的,被保险人支付的仲裁或者诉讼费用以及

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费用,除合同另有约定外,由保险人

承担。以上变化,在财产险责任保险的理赔中,在车险之

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和交强险理赔中都需要进行应对。

八、限制了保险人在未得到及时通知情况下的

免责权

原保险法只是规定
“
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知

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实践中就导

致保险人往往以被保险人未及时报案为由拖延赔付甚至

拒赔,甚至在一些条款中也设计出类似内容,存在滥用的

风险。新保险法则对此予以限制,明确则规定只有
“
故意

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 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

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

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
,限于

“
故意或重大

过失
”
且仅针对

“
无法确定的部分

”
,同时存有例外,即

“
保

险人通过其他途径己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

事故发生的除外
”
也即类似汶川地震或者大型的自然灾

害情况下,明确了保险公司的主动赔付义务。

除了以上八个部分,新保险法还增加了财产保险的

赔偿计算标准(第五十五条),还 明确要求,保险公司应

当按照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公平、合理拟

订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不得损害投保人、被保险人和

受益人的合法权益。保险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和本

法规定,及时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义务(第一百一

十四条)。可以讲,本次保险法修订是全方位的,作为保

险业的根本大法,作为保险从业人员和保险行业主体是

应该充分学习和研究的。随着法律的实施、消费者维权

意识的增强、保险行业竞争的加剧,保险公司及时进行

调整是刻不容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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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法》重要条文新旧对照

第八条 保 险业和银彳i业 、证券

业、信托业实行分业经营、分业什理,保

险公司ⅡJ银 行、证券、信托业务机构分

别设立。⒈闷家另有规定n勺除外。

本条为新增加的条款

第十二条 投 保人对保险的应当

具有保险利益。

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

益的,保险合同无效。

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

具仃法律上承认的利益。

保险标的是指仵为保险对象的则

产及其有关利益或者人的寿命和身体。

第十七条 订 立保险合同,保险人

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

容,并可以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的仃

大怙况提出询问,投 保人应当如实告

知。投保人故意隐Ⅱ菏事实,不履行如实

告知义务的,或者 ,x过火未履行如实告

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总

承保或煮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

解除保险合同。

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

的,保险入对于保险介同解除前发牛的

保险∷扌f故,不承担贴偿或者给付保险伞

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赀。

投保人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

务,刈保险事故的发Ji仃 严重影响的,保

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

芋故^不承担赔偿或帝给付保险保险金

的贞任,但可以退还保险费。

保险事故是指保险合同约定的保

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

第 卜 :条 人 身保险的投保人在

保险合H闸 讧时,对被保险 人应当具有

保险利益。

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杓:保险事故

发生时∥!保险标的应当具亻∫保险利益。

人身保险是以人的寿命和身体为

保险标的F向保险。

则产保险足以财产及 lt仃 关利益

为保险标的的保险 ,

被保险人足指其财产或者人身受

保险合 H保 障,享 有保险伞诘求权的

人,投保人 I刂以为被保险人。

保险利溢/E指投保人或肖被保险人

对保险标n勺J1仃 的法律 L承 认的利益。

第十六条 讠J立保险
/x ll,保

险人

就保险标的或吝被保险人的仃关情况

捉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彳}i知。

投保人故意或者囚重人过失未履

行前款规定的如实符知义务,足以影响

保险人诀定足否同意承保或者捉高保

险费率的,保险人有解除保险合同。

前款规定的合同解除权,rl保 险人

知道有解除Ⅰ扌f山之口起,超过:i卜 口不

行使而消火。白合同成立之凵起超过

I年 的,保 险人不得解除合●刂;发 生保

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ll赔 偿或者给

付保险个的贞任。

投保 人II改葸不履行如实彳l⒎知义务

的,保险人对于合同,倮险人刈干个同解

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扌!赔偿或者

给付保险命的贞任,并不退还保险费。

投保人丨刈熏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

知丨义务,刈保险事故的发爿i仃严重彩响

的,保险人刈于合同解除前发{的 保险

事故,不承扌!赔偿或者给付仙t险金的贲

任,lF应 当退还保险费。

保险人咱i合同订立l·l己经知道投

保人木如实估知的怙况的,保险人不得

解除合同;发 生保险事故的,保 险人应

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n勺责任。

保险牛故足指保险合 I·l约定的保

险责任范田内的韦故。

与原保险法相比较,本 条在保险

利益的主体与存在时间上作了较大的

修改。

(I)减 轻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

将投保人
"故

意
"和"过

失
"未

履行如实衍

钶{义务作为其承担责任的理由,修 政

为
"故

意或者重大过失
"。

(2)增 加规定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

的豁免时间。

(3)增 加对保险 .̂合 同解除权的限

弗刂。

(4)将 投保人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矢Ⅱ

夯∷过煅 福%莒Iu丕
椭卯′山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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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第
一
款 订 立保险合同,

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

条款内容,并可以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

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投保人应当

如实告知。

第十八条 保 险合同中规定有关

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保险人在订立

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

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第十七条 订 立保险合同,采辟保

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

人提供的投保申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

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内容。

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

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

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

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捉示,并对该条款

的内容以书而或者冂头形式向投保人

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捉示或者明确说明

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1)明 确规定
"采

用保险人提供的

格式条款
"的

合同,保 险人向投保人提

供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并向投保人

说明合同的内容。

(2)加 重了×,l免责条款说明的程度

要求。

第十九条 采 用保险人提供的格

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巾的 卜列条款

无效:

( )免 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

务或者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的;

(二)排除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

益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的。

本条为新增规定。

第二十三条 保 险事故发生后,侬

照保险合同请求保险人赔偿或者给付

保险金时,投 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

人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其所能提供的与

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

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

保险人依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认为

有关的证明和资料不完整的,应当通知

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补充提供

有关的证明和资料。

▲氵~_______— —————⊥——

第工十二条 保 险事故发生后,依

照保险合同请求保险人赔偿或者给付

保险金时,投 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

人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其所能捉供的与

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

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

保险人按照合同的约定,认为有关

的证明利|资料不完整的,应当及时一
次

性通知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补

充提供。

增加了
"及

时
"和"一

次性
"的

限制

°'第
五十三条 投 保人对下列人员

具有保险利益:

(-)本 人;

(二)酉己偶、子女、父母;

(二)前 项以外与投保人的抚养、

赡养或者扶养关系的家庭其他成员、

近亲属。  ∷

除前款规定外,被保险人同意投保

人为其订立合同的,视为投倮人对被保

险人具有保险利益。     ∷

第十二条第二款 投保人对保险标

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

第三十
一

条 投 保人对下列人员

具有保险利益:

( )本 人;

(工洒己偶、子女、父母;

(二)前 项以外与投保人的抚养、

赡养或者扶养关系的家庭其他成员、

近亲属。

(四)⒈
^投

保人有劳动关系的劳动

者;

除前款规定外,被保险人同意投保

人为其订立合同的,视为投保人对保险

人具有保险利益。

订立合同时,投保人对被保险人不

具有保险利益的,合同无效。

增加了
"与

投保人有劳动关系的劳

动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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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五条 保 险公苛 申请设立

分支机构,应 当向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提

出书而 申请 ,并提交下列材料:  、

(一 )设 立 屮清书;

(二 )拟 设机构三年业务发展规划

和市场分析材料;

(三 )拟 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简历及

相关证明材料:

(四 )国 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规

定的其他材料。

本条是新增加的条款。

第八十九条 保险公司依法破产

的,破 产财产优先支付其破产费用后,

按照下列顺序清偿:

(一)所欠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

(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

(三)所欠税款:

(四)清偿公司债务。

破产财产不足清偿同一顺序清偿

要求的,按照比例分配。

第九十一
条 破 产财产在优先清

偿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后,按照下列顺

序清偿:

(—)所欠职工工资和医疗、伤残补

助、抚恤费用,所 欠应当划入职工个人

帐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

用,以 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

给职工的补偿金;

(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

(二)保 险公司欠缴的除第 (-̄ )项

规定以外的社会保险费用和所欠税款;

(四)普通破产债权。

破产财产不足以清偿同—
顺序的

清偿要求的,按照比例分配。

破产保险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的工资,按照该公司职工的平

均工资计算。

(D将 职工的劳动保险费用分为两

个部分,"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所

欠应当划入职工个人医疗帐户的基本

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法

耸|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

偿金"作
为一个部分,在第一顺序清偿;

其他社会保险费用作为一个部分,在第

三顺序清偿。

(2)增 加了对破产保险公司懂事、

监事相高级管理人员土资水平的限带刂j

第
—

百零九条第一款 保 险监督

管理机构有权检查保险公司的业务状

况、财务状况及资金运用状况,有 枫累
求保险公司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供有关

的书面报告和资料。

第
—百零九条第三款 保 险监督

管理机构有权查询保险公司在金融机

构的存款。

第
一百五十五条第—款 保 险监督管

瑚机构依法履行职责,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对 保险公司、保险代理人、保

险经纪人、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外国保

险机构的代表机构进行现场检查;

(二)进 入涉嫌违法行为发生场所

调脊取证 ;

(三)询 问当事人及与被调查事件

有关的单位和个人,要求其对与被调查

事件有关的事项作出说明;

(四)查阅、复制与被调查事件有关

的财产权登记等资料;

(五)查阅、复制保险公司、保险代理

人、保险经纪人、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外

国保险机构的代表机构以及与被调查事

件有关的单位和个人的财务会计资料及

其他相关文件和资料;对可能被转移、隐

晤或者毁损的文件和资料予以封存;

(六)查 询涉嫌违法经营的保险公

司、保险代理人、保险经纪人、保险资产

管理公司、外国保险机构的代表机构以

及 与涉嫌违法莩项有关的单位和个人

的银行帐户;

(七)刈 详手证据证明已经或者可能

转移、隐匿违法资金等涉案财产或者隐

匿、伪造、毁损重要证据的,经保险监督

管理机构主要负责人批准,申请人民法

院予以冻结或者查劐。

本条对原保险法中规定的保险监

督管理机构的监督检查职权进行了扩

展与充实,更加全面、明确。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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兮 告

总第八十八期

南昌市电子化考试中心保险从业人员资格考试4月报表

5
FIVE

序 号 公司名称
报名人 “ 人 ) 参考 人数 (人 ) 及格 人 (人 )

本月通过率(%)
本月合计 累计 本月合计 繁 计 本 月合 计 累 计

1 国寿 186 186 59%

太平洋寿险 163 75%

3 平安人寿 1475 1462 1203 819汔

新华 人寿 2 2 2 1009汔

5 太平 人寿 162 137 296 85Vs

泰康人寿 134 306 297 589汔

7 合众 人寿 3 3 2

8 民生人么j 8 5 639汔

人保寿阶 l l 2 l 2 1009‘

0 人保财险 70%

l (3u滢 产 赊 82V。

2 平安产险 6 11 11 l 5 179‘

3 天安产险
4 华安财险

5 大地财险

6 安邦财险
7 国寿财险 5 5 3

8 都邦财险 3 3 3

9 澍I涟猁 才l晗

永诚产险 17 17 17 8 g 479。

巾 个 rF】 里/,̀ 司

招商很仃 2 2 l

I商 银行
"t沿 僻 彳 7 7 7 7 7 7 1009‘

兴业锒行 8 5

4丨信钅艮彳亍

保险学校 13 13 13 4 4 31%

补 全 人 吊 353 787 688 909汔

汁 1450 1437 3907 1128 2993 78%

移动电子化保险从业人员资格考试4月汇总报表
序 号 公司名称

糨 名 人 “ 人 ) 参考 人耄 (人 ) 及格 人数 (人 )
本月通过率(%)

本 月合计 累 计 本月合计 累计 本月合计 累计

l 国 寿 I138 460 I073 250 549。

2 太平洋寿险 322 85o/o

▲ Zl 平安 人寿 105 66o/o

ˇ 新华人寿 77V。

5 太平 人寿 159 103 63%

6 泰 康 人寿 49%

7 命众人寿 【3 13 7 54%

8 艮 牛 人 寿 283 272 559。

9 人保寿险 65V。

0 人保 财险 102 51V。

l 认
、
1|∠

∶N/t「 v∠
斧 7 589‘

2 平安产险 2 I 15 1 1009‘

3 I字 产 岭

F长妄f=欣 分

5 大地 则险 ll 9

6 专革‘财睑

7 都邦财险

8 国寿 财险 12 43o/。

阳光财险
渤 海 财 眙

农xl/银 行

屮囚银行 8

mR而 饣 54%

社会人 员 100冫。

汁 1386 4008 1359 2181 59V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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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保险合同纠纷调解委员会成功调解成立以来的第
一

例保险合同纠纷案件。

昌仲裁委员会推荐的我省保险业第一批仲裁员名单并获得通过。

召开全省银邮自律委员会会议。会议通报了3月 γ 日南昌机构银邮自律检查

,并对此次检查出现的重点问题和违约情况进行了处理。

会同江西保监局以及部分产险公司车险部负责人前往湖南考察学习车险信息共享

平台有关事宜。

浙江保监局汤学斌副局长一
行莅临我会,就加强保险行业协会建设进行讷研。

由江西财经大学保险系系主任刘紫云以及省行协秘书长孙明才共同撰稿的 Kl【反

垄断法)背 景下的江西保险行协服务创新》一
文入选中国保险学会首届学术年会

论文集 。

参加由江西保监局组织召开的
"新《保险法》实施与保险业法制环境改善

"座
谈会。

¤
应邀出席扛山东济南召开的华东地区保险学会工作交流会暨保险诉讼及行业自律

理论研讨会。

●

组织召开KlzO09版 江西省机动车辆保险自律公约》以及车险信息共享平台建设座

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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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江西保监局召开肩※保

险法》实施与保险业法制环境改

善
”
座谈会,就新《保险法》实施与

我省司法环境改善滂《保险法》寸

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保险诉讼案

件中的一些热点、难点问题进行沟

.通
和交流。

会议还邀请了省人大常委会

法工委、省政府法制办、省高级人

民法院、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南

昌市仲裁委、江西省律师协会等 6

家单位的代表参加。被邀请单位

在保险公司规范业务操作、诉讼案

件的积极举证、保险业多加强与司

法界的沟通与协作等方面提出了
一些意见和建议。

江西保监局副

局长邹东山出席会议

并作重要讲话。

勿阝 舀1 讧

江西保监局法制处

副处长邬贤通报了全省

保险业 2OO9年 1季 度

涉诉案件基本情况。

会议由人保财险江西

省分公司副总经理熊清华

主持。

御 犁丰肾 巅踟币郦∵嘿

江西省律师协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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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宣传、普及推广新《保险法》,
江西保监局于 5月 31日 ,组织辖内各保

险公司在全省各个地市同步开展新《保

险法》宣传日活动 各 保险公司按照江

西保监局的统一部署,通过发放新《保险

法》宣传手册、接受法律咨询、接待现场

投诉等方式为新《保险法》自勺颁布实施营
造良好的法制环境和舆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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